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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增建增加房屋使用面積，提升消費者邊際效用；然而，增建本身卻亦隱含將

面對被舉報拆除之風險。本文以消費者之效用與風險兩個角度切入，試圖探討增

建對於住宅價格之影響。根據臺北市住宅交易案例資料，本文建立增建效用與風

險模型，結果顯示增建確實能提升效用並增加不動產價值。當建物原有面積越大，

效用呈現邊際遞減趨勢，增建邊際價格越低；新違建之住宅面臨較大之拆除風險，

故增建邊際價格低於既存違建者；大樓增建價格普遍高於公寓增建，反映大樓增

建能帶來更高效用；中低價位住戶受限於經濟預算而採用增建，故增建於中低價

位住宅下相對效用較高。同時考量效用與風險的情況下，本文發現含既存違建大

樓的價格約高於未含任何增建大樓價格 5.6%，含既存違建公寓的價格約高於未

含任何增建公寓價格 1.9%。由於增建效用大於風險，為住戶提供經濟誘因，導

致台灣住宅增建頻繁且持續增加。最後，本文進一步將增建住宅應用於自動估價

系統，以拓展自動估價系統適用對象，突破以往估價標的僅限於未增建住宅之限

制。 

關鍵字：住宅增建、住宅效用、違章建築、拆除風險、自動估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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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dditions enhanced consumers’ utility with area expanding, while they also 

involved higher risks of demolishment. The purpose of the study was to estimate the 

effect of additions on housing price from perspectives of utility and risks. According 

to the transaction cases in Taipei City, it revealed that additions enhanced utility and 

had a positive effect on hosing price. As original housing area was larger, the marginal 

price of additions was lower. Resulted from higher risks of demolishment, the 

marginal price of additions built after 1994 was lower. The price of additions, either in 

buildings or in low-price housing, was higher. Besides, considering of utility and risk, 

this study found the price premium of buildings with additions at higher risks was 

5.6%, and one of apartments with additions at higher risks was 1.9%. Housing 

additions, increasing utility more than risks, provided an economic incentive, and that 

was why housing additions occurred frequently and continually in Taipei. Finally, this 

paper built an automated valuation model to develop subject properties and 

comparable properties those included additions. 

Keywords: housing addition, housing utility, illegal construction, risk of tearing, 

automated valuation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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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典型住宅自動估價系統探討－增建建物之應用 

1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一、研究動機 

數十年來，臺灣隨著經濟之發展與都市化之趨勢，愈來愈多的人口向都市集

中，使得都市人口密度不斷提升。以臺北市為例，根據內政部統計處資料1顯示，

臺北市都市計畫區現況人口密度，已從 2000 年的 9736.85(人/平方公里)，增加至

2015 年的 9951.48(人/平方公里)。在有限的都市範圍中，人的居住空間將更加密

集。另一方面，臺灣民眾在可及性與空間之間有明顯的抵換(陳淑美、張金鶚，

2004)。在預算條件控制下，如果選擇居住在市區，其必須減少住宅面積；如果

選擇居住在郊區，則其能消費更大的住宅面積。近年來隨著都市房價高漲，若要

在同樣預算限制之下繼續居住於市區，將造成居住成本的增加。因此唯有透過減

少居住面積的需求，才能維持相同的居住成本水準，換得居住在都市內之權利。

綜上所述，隨著都市人口密度增加與房價的上漲，臺灣都市居民所面臨居住空間

減少的壓力日益增加2，甚至恐有迫及最小基本生活空間之虞。 

張廖萬益(2013)曾指出民眾因預算有限且居住空間不足而增建者占多數原

因。伴隨著居住面積不足的壓力，臺灣都市住宅環境中，「增建、違建或非登記

建物 」的情況日漸頻繁。至 2017年 1月底止，臺北市尚未拆除的違章建築共達

85655件3，近五年來已增加 4060件。但僅於 2015年 1月至 9月期間，臺北市經

查報認定違建之件數就已累積 3818件4。由此可知，臺北市除了尚有為數龐大的

1 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縣市重要統計指標 

2 雖然根據行政院主計處資料統計，臺灣平均每人居住面積有增加趨勢，以臺北市為例，平均每

人居住面積由 2000 年時 8.73(坪/人)增加至 2015 年的 10.2(坪/人)。然而，前述數據係根據「平

均」之概念而計算，無法合理推論每位民眾居住面積皆為增加。質言之，各住宅面積與各所得

層民眾的分布可能有失衡的情形。張金鶚、高國峰和林秋瑾( 2001)發現住宅與家戶所得在價格

與數量分配市不平均的。住宅面積增加意味著房屋總價的增加，因此對於中、低所得者等預算

緊縮的購屋者而言，其是否有能力以換到有更大居住空間的房屋？這並非係從「平均每人居住

面積」一數據即能得知的。 

3 資料來源：內政部營建署營建統計月報表之違章建築拆除案件統計，2017 年 1 月份。 

4 資料來源：臺北市建築管理工程處統計月報表， 2015 年 9 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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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拆除違章建築外，每年經查報而認定為違建的案件量亦相當可觀。違建行為在

臺灣都市環境中，實為存在已久並仍持續且頻繁發生之現象；再者，以臺北市地

區 2012 年 7 月至 2016 年 9 月之實價登錄備註欄所記載資料為例，「含增建或未

登記建物」之交易案例即有八千餘筆，約佔四分之一的總交易案例數。意即每四

筆住宅交易案件中，就有一筆是屬於此種「特殊交易態樣」。因此住宅市場之中，

此種「增建」、「違建」或「未登記建物」等「特殊交易態樣」實屬常態。消費者

在面對住宅商品時，不但可能接觸到「含增建或未登記建物」住宅，甚至更可能

影響其消費決策。因此，違建現象所隱含者實為一項不容忽視的住宅議題。 

於住宅區巷弄之間內隨意仰首一望，便能發現「陽台外推」、「屋頂加蓋」等

各種明顯的增建行為。現實中此等為數不少的增建現象，對於都市景觀、住宅市

場、消防安全、環境資源等各個層面皆造成相當程度之影響。然而，近年來增建

數持續攀升，都市增建問題不但懸而未決，數量反而不減反增。究竟為何增建情

況會持續發生呢？事實上，住宅增建已是被居民默許的「破窗效應」，同時也形

成一種社會共識(宋鴻麒、曾亮、孫振義與王韡儒，2010)。從法令角度觀之，雖

然增建未能申請登記，無法列入產權範圍並取得法律保障。同時，所有權人亦必

須承擔被舉報拆除的風險；但是若從經濟角度思考，當使用者願意承擔風險，則

其即能享有更大的使用空間。只要「增建」能夠為消費者提升不動產使用居住之

效用，則亦難謂其非無價值。宋鴻麒等(2010)曾指出增建並非銷售市場的「正式

空間」，而是居民對「空間需求」與「金錢價值」付出的選擇性對價方式。質言

之，縱使增建雖不一定能成為法律上合法的買賣標的，且無法登記產權，但在市

場上只要買賣雙方合意，即可構成此類特殊態樣之交易，產生增建的市場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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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就學術理論而言，過去國內外確實對於「增建或違章建築」等主題已累積相

當數量之研究5。然而，關於「增建」對不動產價格影響效果的相關文獻卻是相

當缺乏；就市場實務而言，以往對於「增建」之價格，買、賣方除了考量增建的

「建造成本」估計外，亦常以增建的「每坪單價行情」、「每坪占建坪單價比例」

或「項目造價」等成本法概略估計6。然而，增建之使用價值，能否透過買賣雙

方議價，而形成一市場行情？而此行情是否能有一客觀之標準？對於增建之價格

行情，向來是市場參與者們所持續關注之課題。尤其隨著實價登錄備註欄資訊揭

露後，該議題更是被多次討論。 

另一方面，隨著實價登錄資訊揭露與資訊時代來臨，過去未知或不可運用的

資訊，都應該運用新的理論與技術重新進行探勘且再利用。Fayyad 等人(1996)

認為資料探勘係從已存在資料中發現出新的事實，以及發現目前未知的關係。因

此，如何找出資料中隱藏的特性與相關性實為研究者的重要課題。由於過去自動

估價系統相關研究與實務操作中，僅能採用不含增建住宅之典型住宅作為資料樣

本，估價對象亦只限於典型住宅，而向來缺乏對於含增建住宅應用於不動產自動

估價系統之討論。故本文希望可以透過實價登錄備註欄所記載資料，重新討論含

增建住宅於自動估價系統的可行性，並發掘資料中的隱藏價值。如此將能提升實

價登錄資料可運用性，增加自動估價系統能採用之樣本種類，並拓展適用對象，

以進一步突破現有自動估價技術之限制。

5 例如 Ho et al.(2008)以香港大樓為研究對象，討論物業管理與建物特徵對於增建數量之影響；

李永山與李惠玲(2013)運用群集演算法與關聯規則演算法，分析人口密度、違建位置、行政區

特徵等與違章建築發生比率之關係；鍾起岱(2013)從法制面與實務面，針對臺灣各地區新舊違

章建築日期劃分規定進行研究；曾鵬光與陳佳欣(2012)以二項羅吉特模型，測定法定建蔽率、

容積率、土地單價等變數對違建之影響效果，並以次序羅吉特模型(ordered logit model)分析違

建現象嚴重程度；張文愷與林柔孜(2014)重新討論違章建築事實上處分權的定義，並建議民法

公示制度應給予「目的性限縮」之適用以保障違建買受人權力；張永健(2015)建議事實上處分

權應建構為習慣創設之物權，並以房屋稅籍登記作為公示與取得事實上處分權之必要條件。 

6 仲介業者常以「每坪單價行情」、「每坪占建坪單價比例」或「項目造價」對增建部分進行估價。

例如：每坪增建單價行情大約數千元、或每坪增建佔建坪價格的幾成，抑或是根據頂樓加蓋、

陽台外推或是夾層等增建類型的差異，來粗略估計完成該增建工程應該具備多少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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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消費者而言，增建能增加房屋的使用面積，提升邊際效用，並進一步反

應於房價之上；而另一方面，增建本身卻亦隱含舉報拆除之風險，對於房價可能

產生負面影響。因此，本文首先將探討增建對於住宅價格之影響。其次聚焦於增

建帶來之效用與風險，並試圖以經濟價值角度解析增建氾濫之原因。最後建立自

動估價系統，以提升實價登錄資料可用性。 

二、研究問題 

根據本文研究動機，歸納出下列研究問題： 

(一) 增建是否會提升使用效用並進而反映於不動產價格之上？

(二) 影響增建效用與風險的因素與效果為何？

(三) 大樓增建與公寓增建，其增建邊際效果是否有差異？

(四) 不同價位下之住宅，其增建影響效果是否有異？

(五) 含增建之非典型住宅應用於自動估價系統之成效如何？

三、研究目的 

本文研究重點在於分析增建對不動產交易價格之影響，並提出於自動估價系

統之改進空間，以期望達到下列主要目的： 

(一) 探討增建對不動產價格之影響程度，並試分析其緣由，彌補過去研究缺口：

針對實價登錄備註欄中常見「含增建或未登記建物」之特殊交易態樣案例，

比較其與典型住宅於價格上之差異，估計特殊交易態樣不動產之折價或溢價程度。

同時，找出影響增建對價格效果之因素，而從經濟、政策或社會習慣等層面說明

該因素造成影響效果差異之原因。希冀能藉由本研究將以往著重「典型住宅」市

場之研究範疇，拓及「非典型住宅」之次市場，以彌補過去學術上的研究缺口，

並更全面且更深入地角度了解臺灣不動產市場。 

(二) 尋找增建之市場基準，提供客觀、合理的估計價格：

以往對於含增建住宅之價格，買、賣方除了考量增建的「建造成本」估計外，

亦常以增建的「每坪單價行情」、「每坪占建坪單價比例」或「項目造價」等成本

法概略估計。對於增建之價格行情，向來是市場參與者們所持續關注之課題。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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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希望透過科學化的模型建置，估算增建的市場行情，並提供作為客觀、合理的

參考依據。  

(三) 增加可供自動估價系統使用之樣本，改善自動估價精度：

自動估價模型需要越大量的樣本，才能得到更精細的分析結果。但過去總是

將含增建之非典型住宅視為離群值而剔除。僅採用典型住宅之案例作為自動估價

模型之樣本，將造成樣本數過少或是空間分布不平均等情形。故若能找出非典型

非典型住宅亦能作為自動估價模型的樣本。如此則能增加自動估價系統使用之樣

本數，充實自動估價資料庫之資訊，且樣本數的增加將有助於自動估價模型精度

之提升。 

(四) 突破過去自動估價僅能針對「典型住宅」之限制，拓展自動估價系統適用對

象，提高自動估價系統之使用率：

以往自動估價模型僅能針對「典型住宅」進行估價。本研究希望能透過了解

特殊交易態樣不動產的折價或溢價幅度，推估「非典型住宅」的調整率。以期能

夠將自動估價系統之適用對象，由「典型住宅」拓展至「非典型住宅」。擴大自

動估價系統的適用範疇，使更多估價需求者都能夠採用自動估價系統，降低估價

成本，並提升自動估價模型之普及性與使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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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內容與方法 

一、研究內容 

(一) 研究對象 

本文擇定臺北市實價登錄所記載交易案例為研究對象，並根據備註欄記載事

項，經個別樣本檢視後，篩選出含增建住宅以及未含增建住宅。交易時間自 2012

年 7 月至 2016 年 9 月止，建物類型則以住宅大樓、華廈、公寓與套房為限。 

實務上，常見的增建情況包含屋頂平台增建(即頂樓加蓋)、陽台外推、夾層

增建和法定空地增建等。本研究所謂之「含增建」，係包含增建、未登記部分、

陽台外推、夾層、頂樓加蓋、露台和花台增建等各種於實務上被稱作增建之態樣。

本文取得之原始資料中，備註欄所記載關於增建相關事項多達 924 種態樣，數量

前三名為「含增建或未登記建物」、「價格含增建」和「價格含增建。」，筆數分

別為 2995、2441 和 657 筆。可見特殊交易態樣於登記實務上的處理方式亦是相

當混亂。因此，本研究透過個別樣本檢視，刪除不符合本文研究對象之樣本，最

終取得合適的觀察資料。 

根據違章建築處理辦法第二條：「本辦法所稱之違章建築，為建築法適用地

區內，依法應申請當地主管建築機關之審查許可並發給執照方能建築，而擅自建

築之建築物。」，而根據建築法第九條第二款前段：「增建：於原建築物增加其面

積或高度者」。故可知建築法規上所謂「增建」僅為建造行為，倘若其未經過建

築主管機關審查許可並發給建造執照，則稱為「違章建築」。另一方面，在不動

產登記實務上針對「含增建或未登記建物」之特殊交易態樣，無論該「增建」合

法與否(即是否通過建築主管機關審查並取得建造執照與否)，皆列於不動產實價

登錄備註欄中記載事項。換言之，實價登錄備註欄所記載之「含增建或未登記建

物」事項，其可能包含「合法增建」(即通過審查並取得建造執照之增建)以及「違

章增建」。至於未登記建物部分，由於臺灣登記法令上並未強制建物必須進行所

有權第一次登記，故即使建物已依法通過建築主管機關審查並取得建造執照，但

其亦可能未向登記機關申請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於此一併說明之。總而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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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目前在「增建」、「違建」和「未登記建物」等定義上，於建築法規和登記法

規及實務上，皆有相當之差異。然而，本文著重的是藉由增建等方式擴張使用空

間並提升經濟效用之議題。又，住宅增建涉及「人的居住需求、環境的營建治理

與法令的制定」，三者最大歧異乃是「對空間加蓋行為的認知差異」(宋鴻麒等，

2010)，其歧異非為本文探討課題。故基於增建之經濟意涵，本文尚且將增建、

違建或未登記建物等現象皆視為「擴大原有使用面積」的現象，而暫不深入討論

「增建或未登記建物」於法規上適法性之問題。本文以「增建」簡稱含增建、未

登記、違章建物等情況，並作為本文主要研究對象。 

以往估價理論與實務中，皆著重於「合法建物或已登記建物估價」，而不動

產估價技術規則7亦明確指出估價係以「登記面積和合法部分」為原則。然而誠

如前述所言，倘若「增建和未登記部分」有其市場價值，則即能進行不動產估價。

故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8亦規定：「其未辦理登記或以部分面積為估價者，應調查

註明之」及「但委託人要求評估違建部分之價值，並就合法建物及違建部分於估

價報告書中分別標示各該部分之價格者，不在此限」。由此可知，增建估價具有

法律上的可行性，同時更加強此等非典型住宅應用於自動估價系統之正當性。 

(二) 研究限制

首先，本文採用實價登錄交易案例資料，因此模型的建立於從現有變數屬性，

而無法進一步取得其他房屋特徵屬性。另外，本文受限於資料提供的資訊內容，

由於實價登錄備註欄中無增建面積、建材、種類或建造日期等相關資料，僅能從

中判別該交易案例是否含增建，未能了解增建面積及類型，此實屬本文之限制，

於此一併說明之。 

7 請參見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第七條前段：「依本規則辦理估價所稱之面積，已辦理登記者，以

登記之面積為準。」；與第一百零三條前段：「附有違章建築之房地估價，其違建部分不予以評

估。」 

8 請參見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第七條後段：「其未辦理登記或以部分面積為估價者，應調查註明

之。」；與第一百零三條後段：「但委託人要求評估其價值，並就合法建物及違建部分於估價報

告書中分別標示各該部分之價格者，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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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方法 

(一) 相關理論與文獻回顧

本研究首先針對增建行為相關國內外文獻進行回顧整理，包含增違建行為的

成因、現行都市中違章建築現況，以及增建對住宅價格之影響等；同時，回顧國

內外非典型住宅相關文獻並進行討論；最後針對自動估價系統相關理論與文獻進

行統整，作為本研究實證模型建立之參考基礎。 

(二) 實證分析

為更精確估計含增建或未登記建物對住宅價格之影響，除根據特徵價格理論

建構最小平方法複迴歸外，另外採用分量迴歸模型檢視不同價位住宅之效果差異。

最後，以最小平方法複迴歸建立自動估價系統模型，並以平均絕對百分比誤差及

命中率作為驗證精準度之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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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架構與流程 

一、研究架構 

本研究共分為五章，首先第一章為「緒論」，包含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內

容與方法、研究架構與流程等三個小節。第二章為「相關理論與文獻回顧」，主

要針對增建行為成因與現況、增建與不動產價格、非典型住宅與自動估價系統之

相關文獻進行回顧。第三章為「研究設計與資料說明」，主要說明實證資料來源

與處理篩選原則，透過敘述統計展現資料概況與樣本時空分布。第四章為「實證

結果與分析」，呈現實證結果並說明分析增建對住宅價格之影響效果，並對非典

型住宅於自動估價系統之應用進行精準度測試。第五章為「結論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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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流程 

圖 1 - 1 研究流程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研究動機與目的

研究內容與方法

相關理論與文獻回顧

增建行為
相關文獻

自動估價系統
之相關文獻

研究設計

資料處理與分析

模型建立

實證結果與分析

結論與建議

非典型住宅
之相關文獻

自動估價模型精準度測試

增建與不動產
價格相關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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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相關理論與文獻回顧 

本章就增建行為對不動產價格之影響，以及其在自動估價系統上之應用，而

分為「增建現象」、「增建行為與不動產價格」、「非典型住宅」與「自動估價系統」

等四個小節進行文獻回顧。 

第一節 增建現象 

國內外對於增建或違建現象之探討，多著重於違章建築相關法令與政策分析，

例如謝崑滄(2006)針對違章建築之定義、認定標準、處理流程進行整理，並討論

違章建築處理相關之中央與地方法令。另外，該研究以高雄市為例，針對高雄市

政府違建處理業務現況與成效進行評述，再與各縣市執行情形進行比較；李宗霖

(2008)亦以高雄市為例，針對政府處理違章建築的執行狀態與面臨困境進行討論。

透過與行政官員、建築師業與民意代表等訪談過程，該研究進一步從不同角色的

立場提出對現行法令之缺失與建議；黃建中(2008)以臺北市頂樓違章建築為例，

說明臺北市頂樓違章建築的查報、作業流程與處理現況，並透過市民問卷調查進

行分析與提出改善對策；張以智(2010)以新北市Ａ類程序違建(優先拆除對象)與

Ｄ類程序違建(一般性事件)進行統計與分析，並針對程序違建作業流程進行探討。

該研究同時對建管人員與開業建築師進行問卷調查，試圖從兩者立場分析違章建

築之現況與處理方式等。多數文獻皆從法令政策面角度切入分析，以下就違建現

況、違建原因、政策處理與相關建議、違建行為與相關影響因素進行討論：

一、台灣都市增建現況

根據內政部營建署營建統計月報表之違章建築拆除案件統計，至 2017 年 1

月底止，臺北市尚未拆除的違章建築共有 85655 件，其中包含舊違章建築 6562

件，佔總比例約 7.66%。根據臺北市建築管理工程處統計月報表，臺北市於民國

2015 年 1 月至 9 月，查報認定違建之件數共 3818 件，而同時期已執行拆除的案

件有 3172 件。由此可知，臺北市除了尚有為數龐大的未拆除違章建築外，每年

經查報而新認定為違建的案件量亦相當可觀。違建行為在臺灣都市環境中，實為

存在已久並仍持續頻繁發生之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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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根據 2012 年 9 月至 2016 年 9 月止臺北市地區實價登錄備註欄所

記載資料，「含增建或未登記建物」之住宅交易案例即有八千餘筆，約佔總交易

案例約四分之一之數目。意即每四筆住宅交易案件中，就有一筆是屬於此種「增

建」、「違建」或「未登記建物」等「特殊交易態樣」。此現象說明於住宅市場之

中，增建實屬常態。因此消費者在面對住宅商品時，不但可能接觸到含增建住宅，

甚至更有可能影響其消費決策。 

對民眾觀感而言，宋鴻麒等(2010)指出一般居住者普遍對住宅增建行為持正

面評價。其中有增建者對自己增建行為有更高評價，而無增建者雖不表贊同，但

仍傾正面評價。綜上結果所示，住宅增建行為的高盛行率與對增建空間的正面感

官評價，說明住宅增建已是被居民默許的「破窗效應」，同時也形成一種社會共

識。嚴重影響建築營建法制的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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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建建築類型通常視其發生位置，並依據各個相關法令規定與實務認定之差

異，而有不同的分類方式。以下類型之分類方式整理自相關文獻： 

表 2 - 1 違建類型常見分類 

相關文獻 增建類型分類 常見類型排序(依次序列出) 

宋鴻麒、曾亮、孫振義

與王韡儒(2010)，臺灣住

宅空間增建行為之調查 

室內、頂蓋無牆、室內與陽台及其他等 
室內、頂蓋無牆、室內與陽

台及其他 

林庭毅(2005)，臺灣都市

違章建築處理模式之研

究-以臺北市為例 

全棟、夾層、法定空地、露臺、陽台、防

火間隔或防火巷、屋頂平台、天井或中庭、

圍牆、騎樓 

無相關討論 

謝崑滄(2006)，都市違章

建築問題之探討 -以高

雄市為例 

全部違章建築、夾層違章建築、法定空地

違章建築、露臺違章建築、陽台違章建築、

防火間隔或防火巷違章建築、屋頂平台違

章建築、圍牆違章建築、天井違章建築、

騎樓違章建築或無遮簷人行道違章建築 

無相關討論 

曾鵬光、江哲銘與陳肇

堯(2010)，違章建築現象

分類與其對外部環境衝

擊之研究 -以台南市為

例 

法定空地、屋頂平台、天井、採光罩、圍

牆、遮陽棚、全部違建、違章廣告物、夾

層、陽台、鴿舍 

法定空地、屋頂平台、圍牆、

陽台、廣告物、遮陽棚、全

部違建、天井 

張廖萬益(2013)，違章建

築管理問題與對策之研

究-以新北市為例 

全棟違建、法定空地違建、陽台違建、露

臺違建、屋頂平台違建、天井違建(或中

庭)、圍牆違建、住宅集體違建、夾層違建、

騎樓違建 

屋頂平台(做居室使用)、陽台

外推、大型鐵皮屋、法定空

地、騎樓、屋頂(防漏水及隔

熱)、天井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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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臺灣常見的違建類型，包含：頂樓加蓋、陽台外推、夾層違建、法定空

地違建、騎樓違建等，以下分別說明之：  

表 2 - 2 臺灣常見違建類型說明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違建類型 說明 

頂樓加蓋 

屋頂平台上之屋頂突出物，不得超過頂樓建築面積八分之一的

法定範圍。除依建築技術規則設計施工編第四章第一節第九十

九條規定應設置屋頂避難平臺外之屋頂平臺上，擅自建造之建

物，皆屬頂樓加蓋。 

陽台外推 

依建築技術規則設計施工編第一章第一條第二十款後段規

定，直上方有遮蓋物 之平台稱之為陽台。在陽台擅自拆除外 

牆並加窗封閉以增加室內樓地板面積者，即為陽台違章建築。 

露台違建 

依建築技術規則設計施工編第一章第一 條第二十款前段規

定，直上方無任何頂遮蓋物之平台稱之為露台。在露台擅搭蓋

違建物者，即為露台違章建築。 

夾層違建 

依建築技術規則設計施工編第一章第一條第十八款規定，夾於

樓地板與天花板間之樓層稱為夾層。且僅於一樓至三樓可以施

作，其餘樓層限高三米六公尺。倘夾層設置面積之和超過該層

樓地板面積三分之一或一百平方公尺者，或違反相關規定，或

未取得主管建築機關之審查許可及執照而擅自建造者，即為夾

層違章建築。 

法定空地違建 

依建築法第十一條規定，包括建築物其前後左右之道路，或其

他建築物間 之距離，非依規定不得分割、移轉不得 重複使用

者稱之。在法定空地擅自搭蓋建物者即為法定空地違章建築。 

騎樓違建 

依建築技術規則設計施工編規定，應留設騎樓不得小於 3.5 公

尺，騎樓地面應與人行道齊平，不得裝置任何台階或阻礙物，

故在騎樓擅自加隔木板或加裝鐵門等構造物者皆屬違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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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違建原因 

許多文獻透過問卷調查的方式，試圖尋找違建產生之原因。宋鴻麒、曾亮、

孫振義與王韡儒(2010)針對全台灣居民調查，調查數據顯示增建行為主因是空間

需求所致，依序則為隔熱與防水。曾鵬光、江哲銘與陳肇堯(2010)向臺南市違建

戶進行抽樣訪查，結果顯示受訪違建戶違章原因主要為空間不足，其次為法令不

瞭解。張廖萬益(2013)則是對購屋者、持有者、政府建物管理者、拆除機關、建

商、代銷、營造商或建築師、民意代表與里長等發放問卷，調查結果顯示多數人

認為違建可能產生的原因主要是民眾因預算有限且居住空間不足而增建違建，其

次則為民眾不了解法令，再者為民眾為了處理屋頂平台之防漏水及隔熱問題。此

外，林庭毅(2005)對臺北市明基本認知進行問卷調查，結果顯示臺北市民普遍認

為違章建築產生的主要原因是市民不守法、政府未落實執法與市民不了解法令。

黃建中(2008)則是針對臺北市頂樓違章建築提出原因：由於人口增加須拓展空間

領域，以屋頂平台違章建築供居住使用。再者，因為臺北市多日照雨淋的氣候特

質，故以屋頂違建作為屋頂漏水與防水用途。謝崑滄(2006)則是從法律面、社會

面、經濟面與執行等面向切入，尋找出違章建築的形成因素：法律面包含相關法

規制度與民眾需求之落差、對建築相關法規的認識不足、二次施工的商品化和非

法空間之使用；社會面包括臺灣特殊的歷史背景、地理條件、政治文化與蔚成風

氣等；經濟面則是提到違建投資報酬率高且風險性低、以及中低收入者透過違建

爭取使用空間的增加；執行面隱含違建處理人員身份及工作心態問題、查報拆除

作業公平性問題與政府放寬認定標準問題。除此之外，Lai & Ho(2001)以香港案

例說明民眾為了最大化可使用的樓地板面積，而引發違建行為。由於受到建物管

理的缺乏、強制執行費用高昂(Yiu, 2005)，以及建築法令的歧異(Yiu & Yau, 2005)，

皆會造成違建問題的惡化。 

綜前段所述，多數人認為違建最主要原因係來自於空間不足且預算有限，使

得民眾無力購買符合使用需求之合法空間坪數 (謝崑滄，2006；黃建中，2008；

宋鴻麒等，2010；曾鵬光等，2010；張廖萬益，2013)。而 Kapoor & le Blanc(2008)

研究亦發現違章住宅相較於合法住宅，其住宅單元明顯較小。Seek(1983)發現住

戶為符合住宅消費，更常選擇成本較低的增建改善決策，而非遷移決策。透過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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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文獻討論，得進一步推測違建行為的發生，與原有居住生活空間之大小有著密

切之關聯。透過前述文獻討論，得進一步推測違建行為的發生，與原有居住生活

空間之大小有著密切之關聯。 

隨著時代演變、容積獎勵與城鄉變化等因素，建築物已成為大型商品化產業。

為達到土地有效利用，並基於市場需求與商業性導向，使得許多建設公司取得合

法使用執照後，進行「二次施工」以增加室內使用面積。由於身為銷售端，建設

公司會盡量滿足使用端的面積需求。再者，為最大化銷售獲利，建設公司透過免

計容積政策等以最大化樓地板面積(馮兆麟，2011)。因此，近年來都市發展、房

價高漲、不動產登記與容積相關政策推動的背景之下，由建設公司為擴大其獲利

空間而進行的「二次施工」增建行為，亦有取代過去住戶自行增建之趨勢。 

除了擴大使用空間與擴大獲利空間等目的，其他產生增建之原因還包含對於

法令政策的不瞭解(林庭毅，2005；謝崑滄，2006；張廖萬益，2013)，以及來自

於因應臺灣氣候進行防漏雨與隔絕日照等防水隔熱用途（黃建中，2008；宋鴻麒

等，2010）。過去對於增建與違章建築之文獻，皆著重於住戶基於自身動機而誘

發之增建行為。另外，法令執行的寬鬆與臺灣特殊歷史背景和地理條件，皆是導

致臺灣違章建築之因素之一。 

三、政策推動成果與相關建議 

住宅增建已是被居民默許的「破窗效應」，同時也形成一種社會共識，嚴重

影響建築營建法制的執行(宋鴻麒等，2010)。然而，對於違章建築處理政策之成

果，仍有許多尚待加強的部分。首先，謝崑滄(2006)和張廖萬益(2013)都曾指出

執行程序仍未落實向違建戶收取拆除違建費用，拆除費用由全民負擔顯不合理。

再者。二次施工現象普遍，無法遏止違章建築產生。前述文獻與李宗霖(2008)皆

亦提到建築法、都市計畫法規和違章建築管理辦法等法規不符實際與不合時宜，

與民眾需求落差太大，以致民眾難以遵守。且一般民眾對建築相關法令認識的不

足，或是不理解法律的用意在於維護都市整體景觀。民意代表介入違建處理程序，

以及處理程序與關說情事不透明之現象亦存在於現今政策過程中。現階段之法令

規定對違章建築之罰責未盡週延及遏阻效果，且各地方政府執法態度瞹昧不明，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非典型住宅自動估價系統探討－增建建物之應用 

17 

使得政策成果不彰(林庭毅，2005；謝崑滄，2006；張廖萬益，2013)。另外，張

以智(2010)亦指出程序違建無相關認定標準導致認定寬鬆，以及違章建築案件行

政流程缺乏監督機制的導入。以上的政策推動成果現況，皆是現階段即應改善之

處。 

針對前述現況，許多文獻提出相關建議。首先，謝崑滄(2006)認為應檢討現

行違建處理機關之組織與權責，並和張廖萬益(2013)皆提出應落實向所有人收取

執行拆除違建費用。多數文獻皆指出法規應充分獲得民意，都市計畫須改善建蔽

率與容積率管制規定，並改善建築法和違章建築處理辦法之不適當的條文。另外

亦應消除民意代表介入，公開關說情事透明化(李宗霖，2008)。林庭毅(2006)與

前述文獻多建議應加強公民教育與法令宣導。除此之外，張廖萬益(2013)還給予

推動隨報隨拆、建築物移轉登記須附無違章建證明9與加速都市開發及辦理都市

更新等政策建議。 

四、違建行為與相關影響因素 

許多文獻曾試圖探討影響提升違建行為發生機率或程度之影響因素。在誘發

違建發生機率增加之因素探討部份，曾鵬光、陳佳欣(2012)針對因容積管制而誘

發之法定空地違建、陽台違建及屋頂平台違建進行分析。藉由二項羅吉特模型，

首先測定法定建蔽率、容積率、土地單價等變數對三項違建之影響效果，並以次

序羅吉特模型(ordered logit model)分析違建現象之嚴重程度。結果顯示對於法定

空地違建而言，法定建蔽率與容積率越低者則法定空地違建之機率越高；對於陽

台違建而言，其主要受到是否臨接道路與基地面積大小影響，而有顯著負面影響

效果；就屋頂平台而言，基地面積與土地價格對屋頂平台違建有顯著負向影響效

果，顯示土地單價對屋頂平台違建有正面影響效果。另外，在違建現象之嚴重程

度部分，法定建蔽率與容積率越低者則違建情形越嚴重，而土地單價越高者則違

9 目前於臺北市已開始實施。根據臺北市政府遏止新增違章建築處理措施第二點：「民國一零四

年九月一日起領得使用執照之建築物，起造人或所有權人於申辦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或因

買賣、交換、贈與、信託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時，得檢附開業建築師出具三個月內有效之建築

物無違章建築證明。前項申請案件未檢附開業建築師出具之前項證明，臺北市各地政事務所應

於登記完畢後一日內通報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依法查察。」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niv

ers
i t

y

第二章 相關理論與文獻回顧 

18 

建情形亦越嚴重。 

在影響違建發生程度增加之因素探討部份，Ho, Chau & Yau (2008)以香港大

樓為研究對象，將違建程度定義成大樓平均每戶之違建數量，並將影響因素分為

建物與管理兩大類。建物變數包含面積、戶數與社區棟數等，管理則包含業主立

案法團(incorporated owners)、物業管理公司(property management agents)、業主委

員會(owners committees)、互助委員會(mutual aid committees)或大廈公契(deed of 

mutual covenants)等，另外亦設置屋齡與區位變數，以及作為衡量適居性的空調

設備與烘衣設備。透過迴歸分析進行實證，實證結果發現大樓管理對於違建數量

並無顯著性的影響。屋齡和面積對於違建數量有顯著正向影響，而大樓總戶數與

設備(空調與烘衣機)與違建程度則存有反向關係。因此該研究認為透過業主立業

法團或物業公司等對於解決違建問題是無效率的，或許更嚴苛的罰則與強制執行

才是解決違建更為需要的方法。 

李永山、李惠玲(2013)運用 K-means 群集演算法與 Apriori 關聯規則演算法，

分析臺北市違章建築資料。結果顯示臺北市行政區無論人口密度或房價高低，違

建位置最多皆發生於屋頂及陽台。其中，於低人口密度區屋頂及陽台違建比率皆

高於高人口密度區。防火巷違建以高人口密度與高房價行政區明顯較高，空地違

建則以低人口密度與低房價行政區明顯較高。另外，行政區特性群集分析結果指

出人口密度較高且房價較高之行政區，因居住空間較有限，故為違建密集區；而

受大學以上教育人數比率較高且竊盜及犯罪發生率較低之行政區，因居民素質較

高且環境安全，居民相對願長久居住並增加居住空間之舒適度，導致違建發生比

率高；每萬人享有金融機構多且擁有自有住宅比率較高之行政區，多位在繁榮且

便利的市區，住宅需求相對強勁，更容易對住戶形成違建誘因。 

透過前述文獻整理，可以發現增建行為不單與民眾個人偏好或決策有關，而

是和許多層面因素相互關聯，例如不動產屬性層面的屋齡、單價、面積或管理，

法令政策面的容積率與建蔽率規定，或是社會結構層面的人口密度、教育程度或

犯罪率等。因此本研究試圖接續上述研究的探討，於增建行為影響不動產價格的

過程中，找尋是否受到其他因素之干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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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增建行為與不動產價格 

國內外對於增建、未登記建物或違建現象之探討，多著重於違章建築相關法

令與政策分析。然而，國內外關於增建行為與不動產價格間之相關文獻卻是相對

缺乏。多數文獻分別以外部性、建物安全與風險等不同層面切入，探討增建與不

動產價格間之影響。例如曾鵬光、江哲銘和陳肇堯(2010)從外部成本內部化的觀

點進行討論，Yau(2015)從建物安全角度切入，Kapoor & le Blanc(2008)針對風險

與投資報酬率面進行分析，Emmanuel(1982)則是討論違建住宅的價格特徵是否和

合法住宅有異。杜功仁(2002)透過人口及居住調查，分析加蓋增擴建、改善隔間、

重新裝修、房間損害或其他等住宅整建類型，於整建比例、整建費用以及市場規

模上之差異。 

多數文獻皆透過複迴歸模型進行分析。曾鵬光等(2010)從外部成本內部化的

觀點進行討論，參照特徵價格理論概念建立違章建築的衝擊影響費模型。該研究

假設建築法中規定之罰鍰數額作為違建戶在其違建不被拆除的情況下，所願意對

外部成本付出的最大願付價格。Yau(2015)從安全風險角度切入，利用建物外牆

增建物之數量作為建物安全表現之衡量標準，而該增建物皆屬未經政府允許而設

之工作物。Kapoor & le Blanc(2008)利用印度浦那(Pune)觀察資料，分析合法住宅

(formal housing)與違建住宅(informal housing)於租金、價格與投資報酬率上之差

異。Emmanuel(1982)以菲律賓馬尼拉湯都區(Tondo)為對象，透過線性迴歸模型

進行實證，分析決定違建住宅價格之因素。

Emmanuel(1982)發現決定違建住宅的因素和傳統一般部門之住宅非常類似，

因此對於違建住宅而言，應該能夠如同傳統住房市場般進行分析，因此違建住宅

應要計入任何住宅市場分析中。Kapoor and le Blanc(2008)指出合法住宅之價格與

租金高於違建住宅，推測原因有三：首先，合法住宅的周遭環境與區位可能優於

違建住宅，故該優勢反映於租金上。再者，房客受到法令政策或司法裁判的保護，

使得合法住宅的房東一但面臨風險卻不能輕易驅逐房客。但違建住宅的房客在進

行相關法律救濟程序時較為困難，故違建住宅之房東較不易面臨無法驅逐房客之

風險。為了補償此風險，合法住宅房東會索取較高的租金。另外，合法住宅有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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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和管理費等考量，使得合法住宅租金會較高於非法住宅；最後，違建住宅的投

資報酬率高於合法住宅的。由於違建住宅的房東面臨更大的實體風險，故其反映

於投資報酬率之上，而產生風險溢酬之效果。 

曾鵬光等(2010)研究結果顯示當違建戶的家戶人口數愈多，則其最大願付價

格也會愈高。而法定空地違建、屋頂平台違建與採光罩違建等變數對違建願付價

格呈現負向效果。該研究就違章建築造成之外部成本，試圖以量化方式研究其影

響因素。而 Yau(2015)發現首先是增建程度越高，建物安全損失風險亦越高，故

對房價造成折價。再者為由於外牆增建物一但毀損脫落時，掉落至繁忙街道上所

帶來的財產損失更大，且其顯眼更易被檢舉查報。故當增建建物位於繁忙街道旁

時，對於房價亦有負面影響。 

另外，杜功仁(2002)針對 1992 至 1995 年間台灣住戶進行問卷調查。透過描

述統計發現進行加蓋增擴建的平均費用每戶每次約 63 萬，為住宅整建類型中最

高。推次原因其一來自增建之工程規模或難度本質上較高，需要耗費較多工時及

建材。其次則係住戶可能最重視可以增加使用面積之增建，因此願意付出較高之

整建費用。 

本文觀察到都市中增建現象之頻繁，以及民眾透過增建方式擴充生活使用空

間，進而提升經濟效用之行為。如同宋鴻麒等(2010)所言：增建非銷售市場的「正

式空間」，而是居民對「空間需求」與「金錢價值」付出的選擇性對價方式。申

言之，增建行為應隱含著提升經濟效用之動機與目的，增建行為所帶來的經濟意

涵應被重視。然而，多數文獻卻未曾以經濟面分析增建，缺乏考量其所帶來之效

用提升與拆除風險。基於相關文獻缺乏，故本文將以經濟面角度切入，分析增建

所隱含的效用、風險及兩者間相互影響結果，討論增建對不動產價格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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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非典型住宅 

Haurin(1988)首先提出了典型住宅與非典型住宅的概念，並運用該概念衡量

中古屋流動性。典型住宅之定義係指由市場上各特徵屬性平均值構成之住宅；而

偏移住宅特徵屬性平均值差距過大者，皆為非典型住宅(Atypicality of Housing)。

Haurin 利用特徵價格理論，建立非典型指數，評估非典型住宅屬性平均值偏離程

度，以衡量典型住宅特徵之異質性。非典型指數(Indx)概念概述如下： 

Ｉ = ∑ 𝑘𝑖|ℎ𝑖 − ℎ̅|

𝑚

𝑖=1

其中，ki 為房屋個別特徵屬性價格，即特徵價格法估計之係數。hi 是房屋第

i 個特徵屬性。 

Haurin 根據典型住宅與非典型住宅之定義，進一步指出典型住宅因其為該地

區普遍之類型，潛在需求相對較高，因此流動性較高；異質性最高的非典型住宅

則具有較長的銷售期間與較高的空屋率，流動性較低。Jud & Frew (1990) 則將

條件與一般住宅差異較大之住宅定義為非典型住宅，而與 Haurin 有相同論點，

即住宅出租空置期間長度與典型住宅的是否有密切關聯性。

由於典型住宅的普及有助供需雙方之間的定價行為，因此空屋形成機率自然

降低。相反的，非典型住宅在市場上為相對少數，供需雙方定價不易，空屋形成

機率也將較高 (林韋宏、彭建文與林子欽，2003)。當典型住宅擁有較高的流動

性，而當產品定位若與市場上的典型存在顯著差異時，隱含潛在需求相對較小。

因此建商的產品定位應會受到該地區典型住宅的影響，而接近典型住宅的類型

(楊宗憲，2003)。 

對於 Haurin 將住宅視為異質且將賣方視為同質，Glower, Haurin & 

Hendershott(1998)則不同意賣方具有同質。Glower 等人認為賣方在出售住宅時應

存在著異質的行為，故該研究區分賣方的售屋動機並進一步討論銷售時間與價格

間之關係。楊宗憲(2003)則認為，由於建商之投資多屬理性，建商規模造成產品

定位市場判斷的差異應不大。且雖然建商對當地的熟悉度可能造成市場判斷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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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一致，但建商跨區推案的情況仍為少數，且建商仍可透過市場調查提升市場

環境的瞭解。因此，若依中央極限定理 (central limit theorem)，可以假設建商間

對市場判斷能力的差異應會符合常態分配，當實證樣本屬於大樣本時，探討建商

產品定位行為可以忽略建商間在市場判斷能力的差異。換言之，仍可視建商為同

質，在推案行為上並無差異。故本研究認為基於前述原因，當含增建住宅的賣方

在出售行為上應無差異，故和楊宗憲亦持相同觀點。 

在典型住宅與非典型住宅之定義上，多數文獻皆建立於Haurin(1988)之基礎。

林韋宏等(2003)將典型住宅定義為住宅市場上最普及的住宅類型，即該住宅屬性

的數量在住宅市場上佔有相對多數。依照住宅構造別、總樓層、完工年份與總樓

地板面積類別，鋼筋混擬土建築、四和五層公寓、屋齡十一至二十年或面積二十

五坪至四十坪等最為普及之類型設為標準，而測試具異質性之其他類型住宅對形

成空屋機率之影響。李泓見、張金鶚與花敬群(2006)以典型住宅觀點檢驗臺北都

會區新成屋市場，發現套房與透天相對於電梯大廈應可歸類為非典型住宅。且非

典型指數經由檢定後發現套房、透天與電梯大廈在 5%顯著水準下有顯著差異。

實證結果指出，在住宅特徵控制下，套房單價明顯高於透天與電梯大廈，而透天

又明顯高於電梯大廈，故非典型住宅可能存在溢價的現象。 

由於未含增建之住宅相較於含增建之住宅更為普及。其次，兩者於「含增建

之與否」一住宅特徵上甚有差異。再者，含增建之住宅在價格上可能異於未含增

建之住宅。故本文依據前揭文獻對於典型住宅與非典型住宅之定義，將「含增建」

之住宅定義為非典型住宅，並探討該類型之「非典型住宅」相較於「典型住宅」

之折溢價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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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自動估價系統 

不動產自動估價發展自大量估價，本節透過文獻回顧試圖歸納自動估價之定

義，並提出其優劣勢以及適用的條件。藉由不同的自動估價模型適用限制之了解，

作為本研究選擇自動估價模型之依據。 

一、自動估價系統介紹 

不動產大量估價係指短時間內，就眾多不動產價格加以評估之行為。(梁仁

旭、陳奉瑤，2014)。於 USPAP 2006 對於大量估價的內容有詳細的界定，包含(一)

確認勘估標的；(二)確認與勘估標的具有一致行為的市場範圍(次市場範圍)；(三)

確認在市場範圍內影響估價結果的供需特徵；(四)發展可以描述特徵與價格間關

係的模型結構；(五)將個別特徵對估價模型的貢獻程度進行分級；(六)應用估價

結果去說明勘估標的之特徵狀況；(七)重新檢視大量估計的結果(彭建文、楊宗憲，

2007)。 

不動產自動估價系統發展是源自大量估價模型，隨著電腦軟體與統計知識進

步，大量估價模型工具也逐漸增加(江穎慧，2009)。由於資訊與科技發展、以及

統計理論的進步，許多大量估價模型得以仰賴更強大的統計軟體進行運算。因此，

不動產自動估價模型(Automated Valuation Model, AVM)便是建立於電腦軟體工

具基礎之上，而發展出的一套估價方法。

關於自動估價系統(AVM)之定義，首先，張欣民與陳奉瑤(2003)認為 AVM

是利用一連串統計學、數學上、類神經網路以及人工智慧(AI)程式經由電腦計算

出不動產價值的預估方法。花敬群(2010)認為電腦自動估價模型是利用統計學上

的估價程式，經由電腦計算出不動產價值的方法。AVM 透過大量真實成交資料

為基礎，再以統計模型建立電腦軟體，自動估價標的財產價值。彭建文與楊宗憲

(2007)認為自動估價系統結合大量估價原理與電腦輔助技術自動進行不動產估

價。作為一套自動化電腦輔助估價的系統，AVMs 必須具備自動判別、批次作業、

與自動產製估價報表任務。歸納以上幾篇文獻，可以發現自動估價主要是透過電

腦系統進行大量估價模型運算之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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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動產自動估價系統相較於個別估價有許多優勢，例如其具有客觀、省時、

成本低廉等功能 (彭建文、楊宗憲，2007)。而美國兩大房貸公司「美國聯邦國

民抵押貸款協會」(Fannie Mae)及「美國聯邦住宅貸款抵押公司」(Freddie Mac)，

都鼓勵使用自動估價系統作為抵押貸款估價方法(Valentine, 1999)，其受重視主要

原因是自動估價系統可增加估價一致性和客觀性(江穎慧，2009)。張欣民與陳奉

瑤(2003)則提到由於傳統估價時間較長、費用較高，且常參雜估價人員個人意見，

因此為 AVM 提供很好的發展機會。 

然而，自動估價系統仍受到些許限制，使得其應用仍面臨些許挑戰。

Fisher(2002)認為 AVM 存在著系統風險，當模型建立所使用的資料無法反映市場

情況時，可能會偏離市場價值。花敬群(2010)指出目前實務上仍面對資訊完整性

與正確性問題，包含價格資料與建物屬性資料。透過實價登錄的建置，使得資訊

來源獲得大幅之改善，然而目前仍尚缺幾項影響不動產價格的屬性，例如裝潢、

權屬面積與使用面積之落差、夾層屋等。另一方面，實務亦面臨鑑估值與成交值

認知問題，例如 AVM 將模型考量以外的屬性均視為同質、AVM 對典型案例的

估值較為精準等。彭建文與楊宗憲(2007)則將對 AVM 質疑歸納出數點，包括：

不夠準確、黑箱作業、排除以估價目的為導向之估價、不重視市場分析的過程、

解讀方式與現實狀況不符等。

由於自動估價系統容易受到前述限制，因此應用 AVM 時必須符合數項條件，

包括：資料數量大、資料時間與空間分布集中、資料品質佳、勘估標的屬於典型

案例(彭建文、楊宗憲，2007)，始得克服前述之限制。 

二、自動估價模型之理論與建立 

隨著科技與資訊技術進步，基於不同的理論基礎，使得自動估價模型亦發展

出多元的樣貌。根據張欣民、陳奉瑤(2003)指出，目前 AVM 在美國估價的運用

主要分為兩大系統，其一為指數型(The Index Model)，該系統是以價格為導向，

以某一地單一標的不動產在一段期間內重複銷售的價格，製作成一個房價指數模

型，並據以評估其現在的價值；其二是特徵價格模式(Hedonic Model)，該系統是

以不動產的特徵為導向。江穎慧(2009)提到自動估價系統發展歷程所使用的估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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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不斷改進，從初期的複迴歸模型、空間迴歸模型、類神經模型到人工智慧模

型。 

以下以張欣民與陳奉瑤(2003)的分類為主，針對自動估價之兩大系統及各種

模型分別說明之： 

(一) 指數模式

主要是觀察一段時間內某一件不動產間兩次以上的銷售價格變動率。經複迴

歸發展展出一個價格趨勢線(即房價指數)，只需要將被勘估標的前次銷售價格等

基本資料匯入系統，即能從價格中「估出」現在的價值。故又稱為阿卡配對分析

(AKA Matched Pair Analysis)或是重複銷售模式(Repeat sales)。 

該系統不必要有大量的資料(例如面積、車位大小)就能運作，但該方法並不

是一種明確的估價方法，且資料的「品質」在其指數的品質中佔有舉足輕重的地

位。倘若指數當中包含人工估出的價值或是有非正常交易的成交情形(non-arm's 

length transactions)，或缺乏考慮到頻繁交易、裝修復再賣等情形，事實上許多指

數模型是沒有能力剔除這類成本上之差異 (張欣民、陳奉瑤，2003)。 

(二) 特徵價格模式

該模式主要是利用不動產的物理特徵以及銷售價格為基礎，以評估某一勘估

標的 (張欣民、陳奉瑤，2003)。目前在實務應用特徵價格模式的自動估價主要

有複迴歸模型、類神經模型、統計學模式、模擬法等。以下針對最常見的複迴歸

模型與類神經模型進行說明。

1. 複迴歸模型

複迴歸模型是最普遍被應用的大量估價模型，其以特徵價格理論為基礎、將

標的不動產各項屬性資料放入複迴歸式，藉由計算出個別特徵的係數值，來判定

該特徵對於價格的貢獻。因此，複迴歸特徵價格模型具有容易操作及易於解釋的

優點 (江穎慧，2009)。黃美娟(2005)認為利用特徵價格理論結合土地估價與複迴

歸分析，可兼顧土地異質之特性，並達到大量估價快速精確之目的。然而江穎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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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複迴歸模型之假設條件為資料是常態分配，有違不動產價格資料分配的普遍

情形。 

2. 類神經模型

隨著電腦科技發展，利用電腦模擬人類思考模式的類神經網路模型也運用在

不動產估價，類神經網路分級模型可同時符合線性與非線性。類神經網路模型經

過訓練後，於取得新資訊後有自動學習能力，可用於不確定性高且複雜的資料(江

穎慧，2009)。在人工神經網路與多元迴歸分析的比較上，沈育生、林秋瑾(2012)

指出因人工神經網路如人腦一般，具有自我學習與容錯修正等特性，故可借助本

身的學習力與訓練力，從輸入與輸出資料中歸納出隱含關係，也因此其預測能力

較佳。其透過研究證明人工神經網路在模是適合度指標與模式預測度指標的表現

上，皆遠優於多元迴歸模式，而此結論與過往大多研究結果相同。 

然而，類神經網路的缺點為處理過程雜且需要投資較多電腦軟硬體 (江穎慧，

2009)，且無法像多元迴歸能清楚地明瞭輸入與輸出變項間的因果關係 (沈育生、

林秋瑾,2012)。花敬群(2010)亦指出類神經網路複雜的進行過程在隱藏層(hidden 

layer)，且輸出階段缺乏明確的模型結構，必須謹慎處理資料分析與資料結構與

數學邏輯概念。 

前述提及之自動估價模型各有優劣勢及其限制，學界與實務界會視資料屬性、

市場特性、估價目的以及個人專業領域等考量來選用不同的估價模型。隨著技術

與理論的不斷演進，自動估價系統的發展將持續進行。

三、自動估價系統精確度之測試方式

對於自動估價系統預測結果的衡量標準主要有兩項：平均絕對百分比誤差

(mean absolute percentage error, MAPE)和命中率(Hit-Rate)(江穎慧，2009)。許多

相關文獻皆採用前述衡量指標，例如沈育生與林秋瑾(2012)、龔永香、江穎慧與

張金鶚(2007)、陳奉瑤與楊依蓁(2007)、張怡文、江穎慧與張金鶚(2009)、林祖嘉

與馬毓駿(2012)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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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絕對百分比誤差(mean absolute percentage error, MAPE)是用以觀察整體

誤差絕對值的統計量，其公式如(式 1)所示，若平均絕對百分比誤差(以下簡稱

MAPE)越小表示其估價表現越好 (龔永香等，2007)。 

MAPE =
1

𝑛
∑ |

𝑦𝑖−𝑦�̅�

𝑦𝑖
| × 100%𝑛

1 .....................................................................................(1) 

前式中，N 為樣本數，yi 為真實價格，ŷi為預測價格。

命中率(Hit-Rate)為計算各測試樣本估值與原始成交價格的差距，其公式如

(式 2)所示；並觀察誤差在誤差範圍內的命中次數比例是否達到標準，可估計命

中比例，如(式 3)所示。若命中率較高，代表此估價方法有較佳的預測能力 (龔

永香等，2007)。 

𝑦𝑖 − 𝑦𝑖(𝑎) ≤ 𝑦�̂� ≤ 𝑦𝑖 + 𝑦𝑖(𝑎)......................................................................................(2)

其中，a 為±10％和±20％誤差範圍，倘若ŷi落於設定誤差範圍中，則該筆樣

本記為命中。 

Hit Rate(％) =
𝑛

𝑁
× 100%.........................................................................................(3) 

前式 n 為命中次數，N 為總樣本數。 

以平均絕對百分比誤差(MAPE)與命中率(Hit-Rate)來對客觀標準化市場比較

法的估價結果進行評估，若有較低的平均絕對預測誤差與較高的命中率，代表此

估價方法有較佳的預測能力 (龔永香等，2007)。列舉國內外關於平均絕對百分

比誤差(MAPE)與命中率(Hit-Rate)的研究，Rossini & Kershaw (2008)建議自動估

價系統平均絕對百分比誤差 13%以下，而誤差在正負 10%內和 20%內的命中率

應分別達 50%和 80%始有符合基準；Calhoun(2001)研究指出美國自動估價系統

模型的命中率落在 4%與 73%之間，而命中率的中位數為 48%。中位數絕對預測

誤差落在 8.1%與 20.9%之間，其中位數為 9.9%；Matysiak & Wang(1995)研究模

型之命中率測試，其誤差在正負 10%內的命中率達到 30%，落在正負 20%達到

70%；林祖嘉與馬毓駿(2012)利用多層次貝氏模型對臺北市 2004 年至 2007 年間

之大廈與公寓價格分別估計，其 MAPE 分別為 16.1%4 和 15.38%，誤差落在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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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 10%和 20%內的命中率分別為 39.97%、67.72%和 40.50%、70.99%；江穎慧(2009)

採用的模型平均絕對百分比誤差為 15.48%；落在正負 10%與 20%的命中率分別

為 41.82%與 71.65%；陳奉瑤與楊依蓁(2007)所建立的大量估價半對數模型，其

MAPE 為 17.97%，誤差落在正負 10%內的命中率為 43%，誤差落在正負 20%內

的命中率為 63%；林祖嘉與馬毓駿(2007)的研究模型，MAPE 介於 15.64%和

25.49%之間，誤差落在正負 10%內的命中率介於 33.73%到 43.82%之間，誤差落

在正負 20%內的命中率介於 62.28%到 74.56%之間。關於精準度測試門檻設定，

張怡文等(2009)設定交易價格正負 20％差異範圍內的 Hit Rate 維持 70%以上，表

示此估價模型有顯著較佳預測能力；龔永香等(2007)設定在正負 10%與 20%誤差

以內的命中率(Hit-Rate)要達到 30%以及 70%以上，表示此估價方法才會有顯著

的較佳預測能力；沈育生與林秋瑾(2012)設定在正負 10%以內的命中率(Hit-ratio)

大約要達到 30%以上，此估價方法才會有顯著的較佳預測能力。而交易價格在正

負 20%差異範圍內的命中率(Hit ratio)維持在 65%~70%以上則是該研究設定的最

低門檻。 

參考相關研究結果，例如龔永香等(2007)、陳奉瑤與楊依蓁(2007)、張怡文

等(2009)、楊宗憲與蘇倖慧(2011)、林祖嘉與馬毓駿(2012)和謝博明(2015)等，並

考量前述文獻所示之資料限制與實證成效。本文設定模型在平均絕對百分比誤差

(MAPE)在 15%至 20%，落在正負 10%與 20%誤差以內的命中率(Hit-Rate)應達到

35%以及 60%以上，表示本文自動估價系統有顯著較佳的預測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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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小結 

本章從增建現象之相關文獻探討臺灣增建現況與可能形成的原因，並從研究

中尋找風險、外部性或經濟面向探討增建行為對於房價之影響。根據以往文獻定

義，本文將含增建住宅歸類為非典型住宅。後續章節進一步討論其對價格之影響

效果。同時，本文亦根據以往研究討論，進一步探討非典型住宅價格形成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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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資料說明與研究設計 

第一節 資料說明與處理 

本文使用內政部不動產交易實價登錄資料，樣本交易期間自 2012 年 7 月至

2016 年 9 月，以臺北市作住宅使用之公寓和大樓10等二樓以上交易案例為研究對

象。為避免受到離群值造成估計偏誤，且提升整體分析解釋力，故本文剔除各項

主要屬性之極端值案例，並建立篩選原則如下： 

1. 交易標的：選擇以土地加建物類型(分有、無車位)之交易標的，刪除純土地、

純建物或純車位資料。

2. 主要用途：主要選擇作為住宅用途之較易案例，剔除住家用、住商用、國民

住宅用以外之資料。

3. 建物型態：選擇臺北市較為普遍之住宅建物型態，故以住宅大樓、華廈、公

寓與套房等四種為主。

4. 屋齡：剔除屋齡大於六十年之極端值。

5. 建物移轉面積：刪除面積過小之交易案例。

6. 交易樓層：考量一樓案例可能有店面使用之用途，造成住宅使用價值估計有

所偏誤，故本研究僅討論二樓以上案例，而剔除一樓案例者。

7. 處理車位面積及價格。

8. 清除其他極端值與異常資料。

另外，實務上常見的增建情況包含屋頂平台增建(即頂樓加蓋)、陽台外推、

夾層增建和法定空地增建等(請參見本文第二章第一節)。本研究所謂之「含增建

或未登記建物」，係包含增建、未登記部分、陽台外推、夾層、頂樓加蓋、露台

和花台增建等各種於實務上被稱作增建之態樣。本研究原始取得臺北市資料中，

備註欄所記載關於增建相關事項多達 924 種態樣，筆數最多前三名為「價格含增

10 大樓包含住宅大樓、華廈與套房類型。根據不動產交易實價登錄制度，其房地交易房屋資料

欄內用途類別各項之認定方式如下：公寓：5 層樓含以下無電梯之住宅；住宅大樓：11 層含以

上有電梯之住宅；華廈：10 層樓含以下有電梯之住宅；套房：1 房 1 廳 1 衛之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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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含增建或未登記建物」、「價格含增建。」，可見特殊交易態樣於登記實務

上的處理方式亦是相當混亂。因此本研究透過個別樣本檢視，刪除不符合本文研

究對象之樣本，最終取得合適的樣本資料。 

經過資料篩選與處理之後，本研究使用之資料樣本於臺北市共 31928 筆，其

中屬於「含增建或未登記建物」之特殊交易態樣有 8533 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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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資料敘述統計 

臺北市全體樣本之統計資料呈列如表 3-1 所示。考量有無「含增建」之不動

產間可能隱含為兩種族群，並於特性上存有差異，故以有無「含增建」將樣本分

別分析；另外，鑒於公寓增建與大樓增建的動機與背景之差異，故亦針對公寓與

大樓住宅交易類型分別進行分析。以單尾 t 檢定檢驗未增建住宅與增建住宅屬性

平均值之差異，結果如表 3-2 所示：在屋齡部分，含增建住宅樣本之屋齡略高於

未含增建者，符合大眾對於含增建住宅多存在於老舊住宅的印象；面積部分，含

增建住宅樣本之原有平均面積皆小於未含增建者，且在大樓樣本中該差異更為明

顯。意味其原有使用空間可能較為不足，故而透過增建等方式來擴充生活使用空

間；總價部分，含增建大樓明顯低於未含增建大樓，符合馮兆麟(2011)觀察：為

經濟能力較低或首購族之規劃，建商二次施工趨勢會偏向低總價的產品。 

可以發現公寓含增建樣本之比例為 31.55%，略高於大樓含增建樣本的比例

25.16%。推測與台灣特殊歷史背景、地理條件、政治文化與蔚成風氣，加上過去

民眾不了解法令等原因有關(曾鵬光等，2010)。另外，公寓樣本中有管理組織者

為 661 筆，約占公寓總樣本 8.46%。大樓樣本中有管理組織者為 20906 筆，約占

大樓總樣本 86.69%。表示台北市大樓普遍設有管理組織，而公寓則相對缺乏社

區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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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 1 敘述統計 

公寓樣本  (7812 筆) 大樓樣本       (24116 筆) 總樣本 (31928 筆) 

管理組織(筆) 661 筆，占公寓總樣本 8.46% 20906 筆，占大樓總樣本 86.69% 21567 筆，占總樣本 67.55% 

變數 平均數 標準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數 標準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數 標準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屋齡(年) 33.65 6.58 0.06 55.28 14.93 12.02 0.00 49.60 19.51 13.58 0.00 55.28 

所在樓層 3.44 1.06 2 5 6.73 3.77 2 29 5.92 3.60 2 29 

總樓層 4.64 0.55 2 5 11.30 4.28 5 42 9.67 4.70 2 42 

建物面積(m2) 95.80 24.95 17.54 338.21 107.24 66.17 16.94 493.70 104.45 59.02 16.94 493.70 

總價(萬) 1390 546. 210 9090 2210 1900 157 34700 2010 1710 157 3400 

增建之公寓 (2465筆，占 31.55%) 增建之大樓   (6068筆，占 25.16%) 增建總樣本   (8533筆，占 26.73%) 

變數 平均數 標準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數 標準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數 標準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屋齡(年) 34.19 6.09 3.52 50.07 15.22 10.67 0.27 49.60 20.70 12.87 0.27 50.07 

所在樓層 3.72 1.07 2 5 6.49 3.63 2 28 5.69 3.36 2 28 

總樓層 4.62 0.57 2 5 10.73 3.98 5 31 8.96 4.36 2 31 

建物面積(m2) 95.20 23.68 22.06 217.06 96.68 55.52 17.93 423.30 96.25 48.52 17.93 423.30 

總價(萬) 1390 502 250 4260 1950 1420 170 17000 1790 1260 170 17000 

未增建之公寓  (5347筆，占 68.45%) 未增建之大樓 (18048筆，占 74.84%) 未增建總樣本 (23395筆，占 73.27%) 

變數 平均數 標準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數 標準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數 標準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屋齡(年) 33.40 6.78 0.06 55.28 14.83 12.44 0.00 48.56 19.08 13.81 0.00 55.28 

所在樓層 3.31 1.03 2 5 6.81 3.81 2 29 6.01 3.69 2 29 

總樓層 4.65 0.55 2 5 11.50 4.36 5 42 9.93 4.79 2 42 

建物面積(m2) 96.09 25.51 17.54 338.21 110.79 69.02 16.94 493.70 107.43 62.14 16.94 493.70 

總價(萬) 1390 566 210 9090 2300 2030 157 34700 2090 1840 157 3470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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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 2 未增建住宅與增建住宅平均數差異 t 檢定 

變數 公寓 大樓 總樣本 

屋齡(年) -4.8959*** -2.1833** -9.4645***

所在樓層 -16.4997*** 5.7868*** 7.0305***

總樓層 2.2467** 12.1985*** 16.3968***

建物面積(m2) 1.4661* 14.4328*** 15.0300***

總價(萬) 0.3416 12.4460*** 14.1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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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設計 

本研究目的在於探討增建對不動產價格之影響，對於增建所提升之效用及其

隱含之風險進行討論。由於使用面積不足，造成增建現象產生(曾鵬光等，2010；

宋鴻麒等，2010；Lai & Ho, 2001)。增建能擴大生活空間，解決使用面積之需求，

有助於消費者提升居住效用，並反映於不動產價格之上。則基於效用理論，隨著

原有使用面積增加，得進一步預期增建邊際效用可能存在著邊際遞減之現象。故

本文透過建物原有面積，來討論增建效用於不動產價格之影響變化。其次，受到

違章建築管理影響，違章建築將面臨舉報拆除之風險。但根據臺北市違章建築處

理規則，若符合既存違建定義者得列為緩拆案件，而避免即報即拆。此意味著隨

著拆除風險的不同，預期增建價格將有所差異。故本文透過建物完工日期，來討

論增建風險對於不動產價格之影響；再者，鑒於大樓與公寓間的增建行為可能存

在動機、態樣與效用上之差異，故本文透過大樓虛擬變數，討論增建在大樓與公

寓間之分別。最後，由於增建行為隱含著家戶決策影響，可能在不同價位的住宅

下具有差異。估本文透過分量迴歸，檢視不同價位之住宅下，增建邊際價格之差

異性。 

另一方面隨著實價登錄資訊揭露，以及理論與技術發展，不動產自動估價系

統在台灣應用重要性與潛力皆逐漸提升。然而，不動產自動估價技術上仍常面臨

可採用之樣本數不足、或是樣本在空間區域間分配不平均等問題，使得估價結果

準確度降低。再者，過去自動估價對象亦只限於典型住宅，未能進一步建立含增

建之非典型住宅自動估價模型。Berry & Linoff(2004)曾定義「資料採礦係針對大

量資料，利用自動化或半自動方式進行探索與分析，以尋找出有意義之關係或規

則」，並指出當面對愈大量的資料，便愈能有效發揮其功能。隨著資訊時代的來

臨，針對過去無法運用的資料再次加以分析運用，將逐漸發展成新的課題。本文

重新檢視含增建非典型住宅與未含增建典型住宅間的關係，並試圖納入含增建住

宅樣本建立自動估價系統，期望能夠提升實價登錄資料的使用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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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將以特徵價格理論為架構，透過普通最小平方法複迴歸模型探討增建對

於住宅價格之影響；再以分量迴歸模型，分析不同分量之下增建價格效果差異；

最後，運用模型資料建立非典型住宅自動估價系統，並利用平均絕對百分比誤差

(MAPE)和落在正負 10%與 20%誤差以內的命中率(Hit-Rate)，針對非典型住宅自

動估價系統模型估計結果進行精準度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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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實證模型 

一、模型設定 

(一) 特徵價格理論

Rosen 自 1974 年提出特徵價格理論 (hedonic price theory)，指出不動產價值

係由各種特徵(例如面積、屋齡等)所組成，故價格亦應由各種特徵的價格所決定。

消費者在追求效用最大化原則下，衡量各項特徵之邊際願付價格所形成隱含價格，

各種特徵隱含價格之集合則形成不動產總價。在特徵價格方程式運用上，以價格

為應變數，產品的各項特徵作為自變數，利用特徵對價格進行迴歸分析，而求得

特徵之隱含價格(Rosen, 1974)。 

特徵價格理論於不動產學術研究之應用範圍相當廣泛，從不動產估價、景氣

分析、法拍屋房價到不動產自動估價等領域，皆有相當數量之研究採用特徵價格

理論。前述對於增建價格效果之相關文獻，如曾鵬光等(2010)、Yau(2015)、Kapoor 

& le Blanc (2008)和 Emmanuel(1982)等研究，皆是採用特徵價格法進行分析。故

本文將基於特徵價格理論，並將「增建」視為不動產特徵，利用迴歸分析，進而

估計非典型住宅之價格。 

(二) 複迴歸模型

本研究採用半對數模型，以不動產交易總價的對數值作為應變數，模型型態

如式(3-1)所示：

ln 𝑇𝑃𝑖 = 𝛼 + ∑ 𝛽𝑗𝑋𝑖𝑗
𝑛
𝑗=1 + 𝜀𝑖…………………………………………………式(3-1)

其中，ln(TPi)為第 i 筆樣本的不動產交易總價；α為第 i 筆樣本的截距項；

βｊ為第 i 筆樣本的第 j 個特徵之迴歸係數(即隱含價格)；Ｘij 為第 i 筆樣本的第

j 個特徵屬性；εi 為第 i 筆樣本的誤差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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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根據 Baron & Kenny 於 1986 年建立的干擾因子11檢驗模式，在自變數

為類別變數的情況下，倘若需檢驗其是否受到另一干擾變數的影響，則可以透過

式(3-2)所示方式： 

Y = X + Z + XZ………………………………………….……………………式(3-2) 

Y 為應變數，X 為類別變數型之自變數，Z 為干擾變數(moderator)。如果 XZ

交乘項於迴歸模型中之係數顯著，且透過階層式迴歸分析(hierarchical regression 

procedures)發現加入交乘項後之調整後判定係數(Adj-R2) 高於未加入交乘項時，

則有干擾效果存在，如圖 3-1 示意。換言之，Z 即能確定為干擾變數 (Baron, R.M. 

& Kenny, D.A., 1986)。 

圖 3 - 1 干擾效果示意圖 

(三) 分量迴歸

Koenker & Bassett (1978)開創分量迴歸研究方法。相較於一般最小平方法迴

歸，分量迴歸並不對母體做分配假設，其所估計參數則由樣本原始的分布情況決

定。故該法能呈現資料特性，並得出較符合穩健性的統計推論。 

另外，Koenker & Hallock (2001)指出：若將樣本進行切割或分組，將造成樣

本訊息之遺失，且亦可能會導致樣本選擇偏誤 (sample selection bias)；然而，以

分量迴歸進行估計，將可避免該偏誤。 

11 Moderating Effect，常譯為干擾效果或調節效果，指自變數受到干擾變量(Moderator Variable)

影響，而改變自變數與應變數間關係的強度或方向(Baron & Kenny, 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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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量迴歸和最小平方迴歸皆是利用迴歸係數衡量解釋變數的邊際效果，但最

小平方法估計迴歸模型的結果為被解釋變數的條件均數，而分量迴歸估計式則是

解釋變數對被解釋變數的某個「特定分位數」之下的邊際效果。分量迴歸模型具

有不需假設母體分配及估計值具有效率性等優點，且對於兩尾端的估計，較最小

平方迴歸更為準確；但如果非針對兩尾端的估計，分量迴歸與最小平方迴歸模型

結果差異不大。除此之外，分量迴歸亦可分析不同分量下，各解釋變數對被解釋

變數的影響程度差異，也是分量迴歸的特點之一(張怡文等，2009)。 

目前國內運用分量迴歸分析之不動產相關文獻，有廖仲仁與張金鶚 (2006)、

張怡文等(2009)、游適銘與張金鶚(2010)、林祖嘉與黃麗蓉(2014)等等，顯示分量

迴歸於國內不動產領域相關研究之應用程度已逐漸提升。 

本文以分量迴歸模型，檢視增建對住宅價格之影響，在各分量之下的差異。

參考相關分量迴歸文獻，如張怡文等(2009)、游適銘與張金鶚(2010)、林祖嘉與

黃麗蓉(2014)等，並考量對應於四分位數的三個分量(0.25，0.5和 0.75)以及左

右尾分量(0.1和 0.9)是分配中較具代表性之分量。因此，文以 0.1、0.25、0.5、

0.75、0.9五個條件分量迴歸模型進行分析。 

另外，分量迴歸模型係屬無母數模型。在分量迴歸模型估計過程中，其中一

種常用方式係利用「自體重複抽樣」中的拔靴法(Bootstrap)進行估計(Koenker &

Bassett,1982；張怡文等，2009)。本研究於過程中設定重複抽樣估計次數為 100

次。

(四) 自動估價系統

複迴歸模型是最普遍被應用的大量估價模型，利用複迴歸模型進行大量估價

者，有龔永香等 ( 2007)、陳奉瑤與楊依蓁( 2007)、林祖嘉與馬毓駿(2007)、江穎

慧(2009)等研究。複迴歸模型以特徵價格理論為基礎，將標的不動產各項屬性資

料放入複迴歸式，藉由計算出個別特徵的係數值，來判定該特徵對於價格的貢獻。

因此，複迴歸特徵價格模型具有容易操作及易於解釋的優點(江穎慧，2009)。黃

美娟(2005)認為利用特徵價格理論結合土地估價與複迴歸分析，可兼顧土地異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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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特性，並達到大量估價快速精確之目的。基於前述優點，本研究選擇以複迴歸

模型建立自動估價模型。 

本文針對總樣本區分為樣本內資料與樣本外資料。樣本外資料(hold out 

sample)乃資料經過處理後，從中抽取部分樣本而不放入模型內，待模型建立完

畢後，以該未放入模型內之樣本來測試模型的預測能力 (張怡文等，2009)。本

文參考林祖嘉與馬毓駿(2007)之作法，將距離估計期間最近一季之樣本作為樣本

外資料(out-sample)，其餘樣本則做為樣本內資料(in-sample)。本文資料之交易時

間為 2012 年 7 月至 2016 年 9 月，故設定 2012 年第 3 季至 2016 年第 2 季為樣本

內資料，2016 年第 3 季為樣本外資料。以樣本內資料建立自動估價系統，並測

試本研究之估價模型對於樣本外資料的預測能力。 

參考相關研究結果，例如龔永香等(2007)、陳奉瑤與楊依蓁(2007)、張怡文

等(2009)、楊宗憲與蘇倖慧(2011)、林祖嘉和馬毓駿(2012)和謝博明(2015)等，並

考量國內文獻所示之資料限制與實證成效。本文設定自動估價模型在平均絕對百

分比誤差(MAPE)在 15%至20%，落在正負 10%與20%誤差以內的命中率(Hit-Rate)

應達到 35%以及 60%以上，表示本研究估價模型有顯著較佳的預測能力。 

二、變數說明 

根據特徵價格理論，每一項不動產屬性都將對應至其對整體不動產的貢獻價

值。本文將「增建」設定為不動產屬性之一，進而討論其對整體不動產價格之影

響。此外，受限於資料限制並無法得知增建之面積，倘若以單價進行分析可能將

造成估計結果偏誤。基於對不動產整體貢獻價值，故本文選取不動產總價作為應

變數。 

另一方面，價格取對數後的估計係數得解釋為一單位特徵變動造成不動產價

格增減之百分比。價格取對數後能使分布較趨於常態，有助於誤差項常態假設

(Sirmans, Macpherson, & Zietz, 2005)，且可降低變異數不齊一之問題(Follain, 

1980)。同時，採半對數模型的實證結果多數表現較佳(Vanderford, Mimura & 

Sweaney, 2005；陳奉瑤與楊依蓁，2007)。回顧國內外相關文獻，如 Yau(2015)、

張怡文等(2009)、林祖嘉與馬毓駿(2007)、陳奉瑤與楊依蓁(2007)等皆採用總價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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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數模型。基於以上優勢與相關研究經驗，本文以不動產總價取對數作為應變數，

建立半對數模型為實證模型。 

實證模型自變數部份，係參照以往相關文獻，再根據本文研究主題與研究目

的所設定。各項自變數設定說明如下，並整理於表 3-3： 

1. 增建

探究「增建」是否對不動產價格產生影響為本文之重要課題。曾鵬光等(2010)

以特徵價格模型，衡量所有權人對違建造成外部成本付出之最大願付價格，而其

研究設計隱含著違建的邊際貢獻價格為正值。然而，以安全角度思考，隨著增建

數目越多隱含著其相對越不安全，故不動產價格因而減少(Yau, 2015)。換言之，

基於風險考量，增建可能會對價格有負向影響(Kapoor & le Blanc, 2008)。 

增建雖有前述之安全疑慮，同時隨著種類差異而承受不同的查報風險(曾鵬

光與陳佳欣，2012)。然而本文以經濟觀點出發，認為增建對屋主而言可能含有

更大的經濟利益，使得增建現象不因其存有消防安全或查報等風險而減少，反因

為能提升使用者經濟效用而更頻繁出現。因此，為估計增建對不動產價格之影響，

本文參照 Yau(2015)和 Kapoor & le Blanc(2008)的作法。於模型中加入「增建」之

虛擬變數，以「未增建」為比較基底，並預期「增建」對不動產價格有正向影響。

2. 內部屬性變數：房間數、客/餐廳數、衛浴數

以往運用特徵價格理論之相關文獻，房間數和衛浴數對價格存在正向影響

(Sirmans, Macpherson & Zietz, 2005)。另外，龔永香等(2007)和張怡文等(2009)實

證結果亦顯示房間數和衛浴數對房價存有正向影響。基於民眾購屋時對住宅格局

(房、廳、衛)的重視，故於此亦將客/餐廳數列入。本文預期房間數、客/餐廳數、

衛浴數對不動產價格皆有正向影響。

3. Ln(屋齡)

考量折舊可能隨屋齡增加而有非線性變化(張怡文等，2009)，同時便於交乘

項結果解釋，故參考梁仁旭(2015)作法，將屋齡取自然對數。本文假設隨屋齡增

加使不動產經濟效用衰退，進而減損不動產價值，故屋齡取對數之預期方向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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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 

4. Ln(面積)

隨著建物面積增加，不動產總價亦應增加。然而鑒於建物面積對價格影響有

遞減現象(張怡文等，2009)，故本文參照屋齡變數之作法，將面積取自然對數，

並預期面積取對數值對價格有正向影響。 

5. 交易樓層、總樓層

交易樓層越高，則意味著景觀視野與通風採光程度提升與寧適性增加，進而

使得不動產價格上升。故本文預期交易樓層對不動產價格為正向影響。總樓層越

高，代表建造成本愈高，故本文預期總樓層對不動產價格有正向影響。 

6. 行政區

行政區域將透過公共設施、交通運輸、自然環境和商業發展情況等各種區域

因素影響不動產價格。臺北市共有 12 個行政區，本文以萬華區作為比較基底，

預期係數方向則隨各行政區而有所差異。 

7. 交易時間

資料樣本期間自 2012 年 7 月至 2016 年 9 月，經整理過後以季別進行分析，

預測各季時間因素對不動產價格之影響。本文以 2016 年第 2 季為比較基底，預

期係數方向視各季差異而定。 

8. 增建*Ln(面積) (交乘項)

雖然由於增建無法進行產權登記，使得增建面積無法從實價登錄資料中得知，

此為研究限制。但本文仍試圖從建物已登記之原有面積，來進一步釐清增建對於

效用遞增或遞減過程，找出增建與建物原有面積間的相對效用關係。換言之，即

當建物原有面積越大，則透過增建所提升之效用是否會有差異？ 

透過資料統計分析，可以發現含增建住宅的平均原有面積皆小於為含增建的

平均面積。即含有增建的與否，與建物原有面積之間存在著關聯。故本文將更深

入探討，於不同面積之下，將如何對增建產生干擾效果。曾鵬光等(2010)、宋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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麒等(2010)和 Lai & Ho(2001)等研究皆指出使用空間不足增建，是形成增建的主

要原因。增建行為係源於使用者對生活所需空間不足，而自行擴張使用空間之行

為。倘若建立於該前提，則將能進一步推測：當使用空間愈大愈充足，則透過增

建行為所產生的邊際效用就愈低，進而反映於不動產價值之上。基於上述緣由，

本文推測面積為干擾因子，並於模型加入「含增建與 Ln(面積)」交乘項，預期該

交乘項係數為負。 

9. 增建*完工日期 1995 年後(交乘項)

根據臺北市違章建築處理規則，符合既存違建定義者得列為緩拆案件而避免

即報即拆12。當增建屬於 1994 年前的既存違建時，將免受即報即拆之處分。相

較於 1995 年後的新違建13，既存違建的拆除風險降低，並進而反映於增建邊際

價格上；另一方面，符合相關規定之既存違建即可在有限度之範圍內進行修繕14。

因此相較於新違建，由於既存違建能夠修繕維護，於使用價值的延續也較為持

久。 

12 根據臺北市違章建築處理規則第四條第七款：「查報拆除：指違反建築法擅自搭建之違建，舉

報並執行拆除」；然而根據同條第二款：「既存違建：指民國五十三年一月一日以後至民國八十

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已存在之違建。」，並按照同條第八款規定：「違建違法情節輕微或既

存違建得列入分類分期程序處理，而予以拍照建檔，暫免查報處分者」。又，根據臺北市政府

都市發展局違章建築勘查認定查報作業規定第三條第一項第四款：「既存違建：如經認定屬八

十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既存違建依規定拍照列管，列入分類分期計畫處理。但大型違建、

列入本府專案處理或有危害公共安全、山坡地水土保持、妨礙公共交通、公共衛生、市容觀瞻

或都市更新之違建，應查明違建所有人姓名、性別、出生年月日、身分證字號等資料，依法查

報」。故符合既存違建定義者，得列為緩拆案件而避免即報即拆，但不得因此謂其為「合法違

建」。 

13 根據臺北市違章建築處理規則第四條第一款：「新違建：指民國八十四年一月一日以後新產生

之違建。」 

14
 根據臺北市違章建築處理規則第二十七條規定：「既存違建以非永久性建材修繕，且符合下列

各款規定之一者，應拍照列管：一、依原規模無增加高度或面積之修繕行為。二、既存圍牆

修繕為鐵捲門型式，應以一處為限，其開門或做鐵捲門處得提高。但從地面至頂緣之高度不

得超過二點八公尺。三、增設屋頂綠化設施之行為。」。所謂修繕，則根據臺北市違章建築處

理規則第四條第四款之定義：「指建築物之基礎、樑柱、承重牆壁、樓地板、屋架，在原規模

範圍內，以非永久性建材為修理或變更，且其中任何一種修繕項目未有過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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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原始資料中未登載增建的完工日期，並無法進一步判定增建是否符合既存

違建或新違建資格15。實務上，管理機關亦時常面臨違章建築完工日期無法確認

之問題。鍾起岱(2013)就曾指出如何「證明」這些違建者違建時間的先後，就成

為官署與違建者之間重要的攻防焦點。鑒於無法確切認定增建完工日期之研究限

制，故本文假設增建部分完工日期與建物完工日期時間非常相近，並根據臺北市

政府都市發展局違章建築勘查認定查報作業規定，以建物完工日期推估增建部分

的完工日期。以「完工日期 1995 年後」作為干擾因子，透過「增建*完工日期

1995 年後」交乘項作為「新違建」的替代變數，並預期其係數值為負。當該交

乘項係數為負，意味著新違建相較於既存違建，存在更大的拆除風險，並反映於

不動產價值上。 

一併說明的是，模型中加入「是否為完工日期 1995 年後」為干擾變數，當

完工日期為 1995 年後表示有較新且較佳的屋況，故預期其方向為正向。 

10. 增建*是否為大樓(交乘項)

過去常見之住戶自行增建以及近年來逐漸頻繁之建商二次施工增建，兩者之

動機或態樣類型皆不同。前者主要動機來自於使用空間不足或防水隔熱用途，態

樣以頂樓加蓋或陽台外推為主；後者主要動機為來自於建設公司提高獲利之目的，

態樣以陽台外推、雨遮或夾層為主(馮兆麟，2011)。公寓類型建物普遍屋齡較高，

且過去法令政策執行較為寬鬆，使得住戶自行增建的比例較高；而近年房價高漲

與容積相關政策推動的背景下，建商二次施工情事之發生機會提高，故大樓類型

建物普遍屋齡較低。由於大樓與公寓間在管理、公共空間、增建類型態樣與增建

目的上皆有所差異，根據相關研究結果與市場直覺，本文加入「含增建與是否為

大樓」交乘項，預期大樓增建與公寓增建對不動產價格影響存在顯著差異。 

15 根據 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違章建築勘查認定查報作業規定第三條第二項：「違建無法確認完

工時間者，現場拍照並依前項查明違建所有人資料，另函請違建所有人於二十日內檢送下列資

料之一送建管處憑處：（一）載明建築物建築完成日期之建物謄本。（二）房屋稅籍證明。（三）

繳納自來水費或電費收據。（四）本局製發之地形圖。（五）門牌編釘證明。（六）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農林航空測量所航空攝影照片。（七）其他足資證明違建確實搭蓋時間之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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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模型中加入「是否為大樓」為干擾變數，以公寓為比較基底。由於大

樓普遍具有管理、屋齡較新、樓層較高且設有電梯配備，故預期大樓的價格會高

於公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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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 3 變數說明表 

應變數 

變數名稱 單位 預期符號 說明 

不動產交易價格 萬元 -- 總價取自然對數 

自變數 

變數名稱 單位 預期符號 說明 

房 間 ＋ 連續變數 

廳 間 ＋ 連續變數 

衛 套 ＋ 連續變數 

Ln(屋齡) Ln(年) － 連續變數，屋齡取自然對數 

Ln(面積) Ln(m2) ＋ 連續變數，面積取自然對數 

交易樓層 層 ＋ 連續變數 

總樓層 層 ＋ 連續變數 

完工日期 1995 年後 -- ＋ 

虛擬變數，作為含增建的干擾變

項，若完工日期 1995 年後為 1，否

則為 0 

是否為大樓 -- ＋ 
虛擬變數，以公寓為基底，若大樓

為 1，公寓為 0 

行政區 -- ＋ 虛擬變數，以萬華區為基底 

交易時間 -- －/＋ 虛擬變數，以 2016 年第 2 季為基底 

增建 -- ＋ 虛擬變數，若有增建為 1，否則為 0 

增建*Ln(面積) -- － 
以 Ln(面積)為干擾變數，測試增建

的效用是否邊際遞減 

增建*完工日期 1995 年後 -- － 

以完工日期 1995 年後為干擾變

數，作為既存違建/新違建的替代變

數

增建*是否為大樓 -- －/＋ 
以大樓為干擾變數，測試大樓增建

與公寓增建之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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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實證結果與分析 

本章將利用複迴歸模型與分量迴歸模型之建立，探討以下研究問題：(1)增

建是否會提升使用效用並進而反映於不動產價格之上？(2)影響增建效用與風險

的因素與效果為何？(3)大樓增建與公寓增建，其增建邊際效果是否有差異？(4)

不同價位下之住宅，其增建影響效果是否有異？另外，再根據增建對不動產價格

影響實證分析結果，建立非典型住宅自動估價模型，並檢驗非典型住宅應用於自

動估價系統之成效。 

第一節 複迴歸與分量迴歸分析 

本文運用普通最小平方法複迴歸模型與分量迴歸模型之建立，檢視增建對於

不動產價格的影響。透過最小平方法對複迴歸模型進行估計，多數變數之係數估

計結果符合預期方向且達％1 的顯著水準。從調整後判定係數來看，複迴歸模型

R2 為 0.9034，分量迴歸模型 Pseudo R2落於 0.6724 至 0.7230 之間，顯示模型解釋

力皆佳。經由膨脹係數(vif)檢驗，確認本文模型並無顯著的共線性問題。另外，

針對「增建」、「增建和 Ln(面積)」之交乘項、「增建和完工日期 1995 年後」之交

乘項、「與增建和是否為大樓」之交乘項於普通最小平方法複迴歸模型中皆為顯

著，且加入交乘項模型的調整後判定係數皆為提升（請參見附錄），顯示面積、

完工日期 1995 年後與是否為大樓等對增建之干擾效果確實存在。 

另外，以 0.1、0.25、0.5、0.75、0.9 五個條件分量迴歸模型進行分析，結果

顯示「增建」、「增建和 Ln(面積)」之交乘項、「增建和完工日期 1995 年後」之交

乘項、「與增建和是否為大樓」之交乘項於各分量下皆有顯著影響。再者，加入

交乘項模型的調整後判定係數皆為提升，故證明面積、完工日期與大樓的干擾效

果於各分量之下皆存在。 

估計結果如表 4-1 所示，並根據結果將普通最小平方法複迴歸與分量迴歸線

及 95％信賴區間分別繪於圖 4-1。以下針對增建效用與風險、以及增建對價格之

影響進行分析，並討論不同住宅價位下增建影響之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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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增建效用與風險

根據複迴歸與分量迴歸模型結果，「增建」確實對不動產價格有顯著之正向

影響，且於各分量之下皆為顯著。因此符合先前假設：增建含有經濟利益，能提

升使用效用，並反映於不動產價格之上。另外，「增建和 Ln(面積)」交乘項對房

價皆有顯著負向影響，表示面積對「增建」有負向干擾效果。申言之，當原有面

積越大，增建對不動產總價的正向影響將隨之減弱，增建的邊際貢獻價格呈現下

降。增建之發生主要源於民眾生活使用空間的不足，導致須以增建擴張使用空間。

而建商亦會根據消費者對空間之需求，以及最大化自身收益之目的，進行二次施

工增建。因此，隨著原有建物面積愈大，屋主面臨使用空間不足的機會愈小，故

民眾愈無繼續擴張空間之需求。例如在小套房與大豪宅之間，若多一坪使用面積，

對兩者所提升之效用將有所差異；對於建商而言，增建多鎖定於小坪數產品(馮

兆麟，2011)。建物原有面積愈大，則消費者對擴張空間之需求越小，故透過增

建所產生之獲利空間愈小。其次，增建必須承擔被檢舉及安全疑慮等風險。當原

有使用空間越大，屋主和建商的增建之意願越小，則其會更不願透過增建以產生

額外的風險。透過實證結果，亦證明本文之觀點：當原有使用空間愈大、愈充足，

則屋主透過增建所產生的邊際效用就愈低，或是建商的獲利空間減少，進而反映

於不動產價值上。因此，增建邊際價格隨原有面積增加而有下降現象。 

另一方面在複迴歸模型中，「增建和完工日期 1995 年後」交乘項有顯著負向

影響，表示完工日期在 1995 年後對增建有負向干擾效果。申言之，當完工日期

在 1995 年後，增建對不動產總價的正向影響將隨之減弱，增建邊際貢獻價格減

少。首先，研究結果符合預期：當增建屬於新違建時，增建面臨的拆除風險相較

既存違建增加，故進而反映於增建邊際價格的下降之上。其次，根據臺北市違章

建築處理規則，僅有符合資格之老舊房屋 與既存違建始得修繕。故即使隨著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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齡增加，但老舊房屋16和既存違建仍可以透過修繕方式維護其增建部分，並延續

其經濟效用；但新違建則無法依規定進行修繕，導致屋主只能任違章建築塌陷腐

化，增加住戶與鄰里於安全、消防、景觀等層面的負擔，將使得房屋整體品質下

降以及安全風險增加。綜上所述，新違建不但受到更大的拆除風險，且不易修繕

之限制造成安全風險增加，將反映於增建邊際價格上。故相較於既存違建，新違

建的邊際價格相對較低。 

16 根據違章建築處理辦法第十二條規定：「舊違章建築在未依規定拆除或整理前，得准予修繕，

但不得新建、增建、改建、修建。前項舊違章建築之修繕，得由直轄市、縣(市)政府訂定辦法

行之。」。又，根據臺北市違章建築處理規則第四條第三款之定義：「老舊房屋：指民國三十五

年十月一日以前及本市改制後編入之五個行政區(文山、南港、內湖、士林、北投)都市計畫公

布前已存在之建築物」，再依據同規則第二十九條前段：「老舊房屋得在原規模及原範圍內以非

永久性建材修繕」以下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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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1 普通最小平方法複迴歸與分量迴歸模型估計結果 

自變數 
OLS 

分量迴歸 

0.1 0.25 0.5 0.75 0.9 

係數值 t 值 係數值 t 值 係數值 t 值 係數值 t 值 係數值 t 值 係數值 t 值 

房間數 0.00155 0.81 0.002 0.54 0 0.08 0.003 1.1 0.004** 2.08 0.003 0.84 

客／餐廳數 0.0243*** 8.89 0.038*** 7.16 0.03*** 6.65 0.021*** 6.09 0.017*** 5.54 0.013*** 3.13 

衛浴數 0.0334*** 13.16 0.03*** 6.23 0.034*** 7.58 0.031*** 10.94 0.027*** 8.24 0.034*** 8.81 

Ln(屋齡) -0.0344*** -26.17 -0.047*** -24.21 -0.04*** -23.84 -0.034*** -17.62 -0.029*** -15.97 -0.031*** -11.19

Ln(面積) 0.996*** 239.22 0.969*** 114.02 0.984*** 159.62 0.997*** 147.47 1.001*** 164.84 1.002*** 127.44

交易樓層 0.00317*** 7.35 0.003*** 3.4 0.003*** 4.4 0.003*** 5.09 0.004*** 6.6 0.004*** 5.95 

總樓層 0.00641*** 15.75 0.006*** 9.63 0.005*** 7.46 0.007*** 13.37 0.006*** 11.89 0.006*** 8.98 

完工日期 84 年後 0.142*** 33.16 0.114*** 14 0.126*** 20.87 0.142*** 23.72 0.147*** 27.39 0.153*** 21.35 

是否為大樓 0.0793*** 18.28 0.086*** 9.84 0.099*** 16.55 0.082*** 15.1 0.077*** 15.74 0.068*** 11.37 

士林區 0.230*** 36.32 0.134*** 11.45 0.18*** 15.15 0.253*** 30.31 0.28*** 31.61 0.269*** 31.04 

大同區 0.142*** 17.87 0.175*** 10.46 0.172*** 16.7 0.133*** 16.64 0.118*** 13.97 0.107*** 10.24 

大安區 0.665*** 102.05 0.658*** 50.55 0.656*** 69.01 0.659*** 87.35 0.669*** 73.98 0.675*** 57.7 

中山區 0.300*** 51.77 0.288*** 29.49 0.274*** 35.61 0.286*** 38.36 0.314*** 40.04 0.329*** 35.79 

中正區 0.450*** 60.52 0.345*** 24.55 0.391*** 26.2 0.454*** 42.31 0.507*** 45.37 0.529*** 48.86 

內湖區 0.167*** 28.44 0.186*** 16.96 0.182*** 22.6 0.169*** 25.95 0.16*** 19.04 0.142*** 17.56 

文山區 -0.0351*** -5.73 -0.051*** -4.61 -0.057*** -5.96 -0.041*** -5.78 -0.02** -2.31 -0.007 -0.83

北投區 -0.00287 -0.46 -0.072*** -6.64 -0.065*** -7.09 -0.018** -1.98 0.057*** 7.04 0.087*** 10.87

松山區 0.474*** 68.99 0.5*** 40.44 0.486*** 52 0.468*** 58.32 0.461*** 53.7 0.442*** 48.83

信義區 0.453*** 63.87 0.385*** 21.61 0.424*** 34.59 0.449*** 48.47 0.471*** 42.13 0.509*** 30.12

南港區 0.134*** 18.16 0.102*** 6.72 0.158*** 14.54 0.154*** 20.05 0.144*** 15.67 0.114*** 12.43

T101Q3 -0.100*** -12.72 -0.12*** -7.19 -0.098*** -7.49 -0.09*** -10.4 -0.101*** -8.91 -0.091*** -7.99

T101Q4 -0.0965*** -14.37 -0.121*** -9.5 -0.111*** -10.41 -0.091*** -13.41 -0.076*** -8.52 -0.085*** -9.51

T102Q1 -0.0608*** -8.9 -0.079*** -5.51 -0.071*** -6.83 -0.053*** -6.72 -0.05*** -5.48 -0.059*** -6.29

T102Q2 -0.0173*** -2.74 -0.02 -1.54 -0.031*** -3.27 -0.01 -1.46 -0.012 -1.62 -0.019** -2.38

T102Q3 0.0146** 2.21 0.006 0.39 0.002 0.26 0.018** 2.44 0.024*** 2.69 0.016 1.55

T102Q4 0.0204*** 3.15 0.007 0.52 0.009 1.03 0.027*** 3.34 0.034*** 4.42 0.031*** 3.53

T103Q1 0.0375*** 5.33 0.025 1.61 0.024** 2.29 0.045*** 5.2 0.051*** 5.22 0.045*** 4.62

T103Q2 0.0541*** 7.89 0.047*** 3.92 0.049*** 5.29 0.06*** 8.29 0.073*** 8.67 0.064*** 7.06

T103Q3 0.0438*** 6.2 0.035** 2.49 0.041*** 4.01 0.047*** 6.44 0.042*** 4.5 0.039*** 3.91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niv

ers
i t

y

非典型住宅自動估價系統探討－增建建物之應用 

53 

自變數 
OLS 

分量迴歸 

0.1 0.25 0.5 0.75 0.9 

係數值 t 值 係數值 t 值 係數值 t 值 係數值 t 值 係數值 t 值 係數值 t 值 

T103Q4 0.0323*** 4.72 0.012 0.91 0.002 0.22 0.044*** 6.58 0.054*** 6.76 0.05*** 5.93 
T104Q1 0.0464*** 6.13 0.034** 2.44 0.043*** 3.74 0.057*** 6.44 0.049*** 5.08 0.051*** 4.63 
T104Q2 0.0419*** 5.74 0.038*** 2.73 0.039*** 3.5 0.051*** 6.65 0.046*** 5.19 0.038*** 3.76 
T104Q3 0.00763 1.01 -0.005 -0.3 0 -0.01 0.016 1.59 0.026*** 2.6 0.023* 1.95 
T104Q4 -0.00502 -0.7 -0.021 -1.48 -0.006 -0.5 0.009 1.05 0.006 0.62 -0.002 -0.14

T105Q1 -0.00740 -0.89 -0.001 -0.09 -0.004 -0.32 -0.008 -0.88 0.002 0.15 0.002 0.13

T105Q3 -0.0106 -1.2 -0.018 -0.99 -0.007 -0.68 -0.007 -0.74 -0.016 -1.22 -0.001 -0.07

增建 0.256*** 10.91 0.242*** 5.93 0.257*** 7.75 0.262*** 8.52 0.264*** 8.66 0.197*** 5.87

增建*Ln(面積) -0.0510*** -10.06 -0.044*** -5 -0.049*** -6.73 -0.053*** -8.01 -0.055*** -8.55 -0.041*** -5.66

增建*完工日期1995年後 -0.0473*** -7.1 -0.038*** -3.33 -0.042*** -3.98 -0.046*** -6.04 -0.04*** -5.17 -0.048*** -4.16

增建*是否為大樓 0.0356*** 4.85 0.036*** 2.84 0.036*** 3.24 0.032*** 3.55 0.027*** 3.12 0.027** 2.3

截距項 11.64*** 670.12 11.538*** 313.63 11.599*** 463.78 11.641*** 432.52 11.737*** 431.7 11.854*** 373.68 

R2 Adj R2= 0.9034 Pseudo R2= 0.6724 Pseudo R2= 0.6756 Pseudo R2= 0.6872 Pseudo R2= 0.7066 Pseudo R2= 0.7230 

說明：***、**、*分別表示係數在 1%、5%、10%的顯著水準下異於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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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 1 普通最小平方法複迴歸與分量迴歸線及 95％信賴區間 

2. 增建對價格之影響

透過分量迴歸結果觀察增建、「增建和 Ln(面積)」交乘項、「增建和完工日期

1995 年後」交乘項與「增建和是否為大樓」交乘項，發現增建效用與風險在各

分量間並無顯著差別。因此，若要討論增建在各分量下對住宅價格影響之差異，

必須將其值予以還原。首先，除了考量增建對於價格的主要效果17之外（增建變

數的影響，即圖 4-2 的 a 影響路徑），更要將干擾效果考量其中（即「增建和 Ln(面

積)」交乘項、「增建和完工日期 1995 年後」交乘項與「增建和是否為大樓」交

乘項等變數的影響，即圖 4-2 的 b 影響路徑）。因此，將主要效果與干擾效果同

17 主要效果(Main effect)，又稱單純主要效果(Simple main effect)或單純效果(Simple effect)，為自

變數對應變數的影響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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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予以加計考量計算18，則計算結果如表 4-2 與圖 4-3 所示。根據公寓或大樓，

以及增建屬於既存違建或新違建等不同情況之下，增建邊際價格將有所差別。例

如，根據普通最小平方法複迴歸結果：含既存違建大樓的價格約高於未含任何增

建大樓價格 5.6%，含新違建大樓的價格則約高於未含任何增建大樓價格 0.7%；

含既存違建公寓的價格約高於未含任何增建公寓價格 1.9%，含新違建公寓的價

格約低於未含任何增建公寓價格 2.8%。另外，由圖三的分量迴歸結果可以發現：

無論大樓或是公寓，在含既存違建和含新違建的情況下，隨著價格分量的提升，

增建對於住宅價格的正向影響皆明顯下降。甚至在中高分量以後，開始轉為負向

影響。 

圖 4 - 2 主要效果與干擾效果之加總 

18 (1)  0.1 分量下含既存違建公寓為例，還原式為 EXP【「增建」係數*1+「增建*Ln(面積)」係

數* Ln(面積)+「增建*完工日期 1995 年後」係數*0+「增建*是否為大樓」係數*0】-1=EXP

【0.242 *1+ -0.044 *Ln(36.85)+ -0.038*0 + 0.036*0】-1= 8.7%。即在 0.1 分量下的含既存

違建的公寓價格高出未增建公寓價格約 8.7%。 

(2) 前式 0.1 分量的標準住宅面積以 36.85 平方公尺計算，計算過程為 0.1 分量的住宅平均總

價除以全部樣本住宅平均單價=6,880,019/ 186708.5=36.85。此計算式得在控制單價情況下，

以推估不同分量下標準住宅面積。推估結果為：0.1 分量平均標準住宅面積為 36.85 平方

公尺，0.25 分量平均標準住宅面積為 54.40 平方公尺，0.5 分量平均標準住宅面積為 83.02

平方公尺，0.75 分量平均標準住宅面積為 130.64 平方公尺，0.9 分量平均標準住宅面積為

199.17 平方公尺。

(3) 普通最小平方法複迴歸的計算同分量迴歸，惟面積係以總樣本平均面積 104.45 代入計

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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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無論增建屬於既存違建或是新違建，大樓增建邊際價格皆高於公寓增

建。雖然敘述統計顯示大樓樣本中 86.69%為有管理組織者，且大樓相較於公寓，

選擇委託管理的機率較大(洪子茵與張金鶚，2002)。在專業機構的管理之下，大

樓管理組織相較嚴謹。然而，增建的檢舉或遏止可能較為有限，使得大樓增建面

臨的舉報拆除風險較低。另一方面，由於大樓屋齡普遍較新、平均面積較大，該

現象反映近年來都市發展、房價高漲與容積相關政策推動的背景之下，民眾對於

使用空間的需求仍然強烈。再者，建設公司為擴大其獲利空間，使得大樓二次施

工增建趨勢增加。因此，在大樓產品相對搶手的情況下，透過增建能創造更高的

使用效用，故大樓增建邊際價格相較高於公寓增建價格。 

其次，結果顯示隨著分量提升，住宅價位增加，增建邊際價格明顯呈現下降

趨勢。本文估計結果符合一般社會大眾經濟直覺：隨著房屋總價價位提升，意味

著其受限於原有生活空間不足之限制應相對下降。低價位住宅可能原本就容易受

到使用空間不足的限制，且對於低價位住宅的住戶，受限於經濟預算程度相較較

大，故僅能採用增建來擴張房屋使用面積。但相對於低價位房屋，一來高價位房

屋住戶本來就較無原有生活空間不足之問題；此外，增建可能含有被舉報拆除之

風險，且於安全與景觀上亦有負面效果；再者，曾喜鵬與薛立敏(2008)指出：戶

長所得愈高者，選擇遷移換屋相較於現宅改善之可能性愈高。該研究隱含著對於

預算較為寬鬆的高價位住宅者，當面臨住宅需求不足時，選擇搬遷的機會較大，

而其採取增建擴張使用面積的機會較低。基於上述推測，對於高價位者而言，增

建的經濟效用相較較低，而其效果會反映於不動產的邊際價格之上。故隨著住宅

價位提升，增建邊際貢獻價格將呈現遞減趨勢。

最後討論效用與風險同時影響增建的情況下，增建邊際價格在多數情況下仍

為正值，顯示增建能產生邊際價格並提供經濟誘因，使得住宅增建現象至今仍難

以根絕。惟受到邊際效用遞減以及拆除風險影響，因此在高價位住宅以及屬於新

違建的情況下，增建對於住宅價格可能有負向影響，符合一般經濟直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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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2 普通最小平方法複迴歸與分量迴歸之增建邊際價格 

 

圖 4 - 3 普通最小平方法複迴歸與分量迴歸之增建邊際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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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自動估價模型精準度分析 

本文設定 2012 年第 3 季至 2016 年第 2 季為樣本內資料，2016 年第 3 季為

樣本外資料。以樣本內資料依據複迴歸模型建立自動估價系統，並測試本研究之

非典型住宅估價模型對於樣本外資料的預測能力。 

本文複迴歸模型調整後判定係數達 0.9034，顯示模型有相對好的解釋力。根

據複迴歸模型建置之自動估價模型，預測結果如表 4-3 所示。自動估價模型預測

結果中，同時包含命中率與絕對平均百分誤差預測指標。結果顯示，對於全體樣

本內資料(同時包含典型住宅或非典型住宅)之平均絕對百分比誤差(MAPE)為

16.91%，落在正負 10%與 20%誤差以內的命中率(Hit-Rate)分別為 37.86%和

67.55%；對於全體樣本外資料(同時包含典型住宅或非典型住宅)之平均絕對百分

比誤差為 16.52%，落在正負 10%與 20%誤差以內的命中率分別為 41.92%和

68.74%。以上數據皆佳於本文設定自動估價模型之精準度目標：平均絕對百分比

誤差(MAPE)在 15%至 20%，落在正負 10%與 20%誤差以內的命中率(Hit-Rate)

應達到 35%以及 60%以上，表示本文建立之非典型住宅自動估價系統具有良好

的預測能力。 

為尋找非典型住宅之市場基準，並提供客觀、合理的估計價格，故特別針對

非典型住宅樣本之預測結果進行分析。結果顯示樣本內資料中的非典型住宅，其

平均絕對百分比誤差為 16.09%，落在正負 10%與 20%誤差以內的命中率(Hit-Rate)

分別為 39.89%和 69.41%；樣本外資料中的非典型住宅，其平均絕對百分比誤差

則為 18.40%，落在正負 10%與 20%誤差以內的命中率(Hit-Rate)分別為 38.27%和

64.61%。同樣地，針對非典型住宅之精準度測試結果，皆佳於本文設定自動估價

模型之精準度目標。故表示本研究估價模型有顯著較佳之預測能力，對於過去自

動估價僅能針對「典型住宅」之限制有顯著改善效果。 

另一方面，基於比較非典型住宅與典型住宅自動估價模型之精準度差異，故

針對典型住宅(即未含增建與未登記建物之 23395筆案例)，參照前述非典型住宅

自動估價系統，建立典型住宅之自動估價系統。其樣本內與樣本外資料之預測精

準度如表 4-4 所示。透過預測結果，可以發現典型住宅自動估價模型在樣本外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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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較為準確，但在樣本內資料卻是略遜未納入非典型住宅樣本之非典型自動估價

模型。因此顯示納入非典型住宅，不但能增加自動估價系統使用之樣本，在自動

估價精度上亦無太大之差異。 

表 4 - 3 非典型住宅模型之絕對平均百分比誤差與命中率 

增建住宅模型 

 觀察值 MAPE 
Hit-Rate 

(±10%) 

Hit-Rate 

(±20%) 

In-sample 
全體樣本內資料 31074 16.91% 37.86% 67.55% 

增建住宅 8290 16.09% 39.89% 69.41% 

Out-smaple 
全體樣本外資料 854 16.52% 41.92% 68.74% 

增建住宅 243 18.40% 38.27% 64.61% 

未增建住宅模型 

In-sample 22784 17.19% 37.19% 66.95% 

Out-smaple 611 15.98% 42.21% 7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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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研究結論 

臺灣住宅發生增建行為之情況相當頻繁。若透過經濟觀點闡釋，增建現象能

夠增加房屋的使用面積，並提升使用者邊際效用，故增建應有其使用價值與隱含

之市場價格。對於增建之價格行情，是市場實務上時常討論關注之議題。另外，

根據不動產估價實務，亦有針對增建部分估價之作法。誠如前述，由於增建行為

向來是臺灣住宅經常發生之現象，而衍伸至實務上有對增建行為評估價值之需求。

然而，以往學術上卻鮮少針對此相關議題進行討論。故本文不同於以往著重於法

治政策或管理之文獻，而係選擇以消費者著重之效用與風險兩個角度切入，探討

含增建之非典型住宅價格形成。並比較不同控制條件之下影響效果的差異性，試

圖深究其背後之緣由，進一步補足現今估價理論與實務作業間之落差，並改善不

動產自動估價之限制。 

本研究以 2012 年 7 月至 2016 年 9 月，以臺北市住宅交易案例為研究對象，

根據特徵價格理論建立普通最小平方法複迴歸模型和分量迴歸模型，檢視增建對

不動產價格影響效果。根據普通最小平方法複迴歸模型結果，含既存違建之大樓

價格約高於未增建大樓 5.6%，含新違建之大樓價格約高於未增建大樓 0.7%。含

既存違建之公寓價格約高於未增建公寓 1.9%，含新違建之大樓價格約低於未增

建公寓 2.8%。實證分析結果主要包含： 

1. 增建增加使用空間，能提升居住效用，對於不動產總價有顯著正向的影響。 

2. 當建物原有面積愈大，住戶藉由增建行為擴張使用面積之邊際效用愈低，或

建商藉由增建取得獲利空間之幅度愈小，故增建的邊際貢獻價格會遞減。 

3. 由於新違建面臨較大的拆除風險，同時其修繕維護之限制帶來安全疑慮，使

新違建邊際貢獻價格低於既存違建邊際價格。 

4. 大樓和公寓的增建邊際價格不同，反映近年民眾對於使用空間的需求仍然強

烈，加上大樓二次施工情事增加，故透過增建提升居住效用之情況更為強烈。

即使大樓多設有管委會等管理組織，對於增建情況之遏止舉報效果仍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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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隨著房屋價位的提升，增建的邊際貢獻價格將隨之減少。中低價位住宅住戶

受限於經濟預算而採用增建行為之作法，提升之效用相對較高，故增建於中

低價位住宅下相對較為值錢。 

最後，鑒於隱藏資訊價值與使用性提升，本文重新討論含增建住宅於自動估

價系統的可行性。結果顯示全體模型樣本內資料 MAPE 為 16.91%，落在正負 10%

與 20%誤差以內的 Hit-Rate分別為 37.86%和 67.55%。全體樣本外資料 MAPE 為

16.52%，落在正負 10%與 20%誤差以內的 Hit-Rate 分別為 41.92%和 68.92%。整

體模型具有達到學術標準之預測能力，表示本研究估價模型有良好之預測能力，

並改善過去自動估價僅能針對「典型住宅」之限制，拓展自動估價系統適用對象。

另一方面，與典型住宅的自動估價模型相比，納入非典型住宅之非典型自動估價

系統無論在 MAPE 或 Hit-Rate，表現都相差毋遠。不動產自動估價系統納入非典

型住宅，不但能增加自動估價系統使用之樣本，同時還能掌握原有自動估價精度，

對於非典型住宅具有良好的預測能力。希冀透過本文在學術上探討增建行為之餘，

能夠協助實價登錄資料庫探勘與使用價值提升，並補足以往理論與實務間之缺口，

將增建相關議題帶到更貼切於實際情況中。 

本研究針對實務上經常面臨的增建行為進行價格分析，惟受限於資料提供的

資訊內容，故僅能就含增建項目加以討論，而無法更深入探討增建之面積、種類

或建造日期等差異的影響等。但本文仍試圖尋找其他影響增建行為的潛在干擾因

子，希冀能從經濟層面分析如此頻見的增建現象，並衡量能反映其使用價值之市

場價格。建議後續研究將更深入探討增建與其他價格特徵因素間之關係，或取得

增建項目、位置、面積、完工日期或建材等資料，以更細緻之方式分析增建對於

不動產價格之影響，並對其產生之結果及隱含的社會現象或政策效果逐一作更深

入地討論。同時，期望能以發掘隱藏資料角度，重新思考含增建之非典型住宅於

資料運用實務上之可能性，增加實價登錄資料庫價值。加強學術與實務間之連結，

為社會做出更大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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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後續建議 

根據本文研究結果，增建行為擴大居住使用面積，能提升效用，並反映於不

動產價格之上。增建是居民對「空間需求」與「金錢價值」付出的選擇性對價方

式。然而，住宅增建行為的高盛行率與對增建的高正面感觀評價，說明增建已是

被居民默許的「破窗效應」，形成一種社會共識，並嚴重影響建築營建法制執行 

(宋鴻麒等，2010)。因此，本文提供以下建議，作為日後擬訂相關政策之參考： 

一、加速增建舉報與執行效率，改善違章建築管理之成效 

研究發現在絕多數情況之下增建邊際貢獻價格為正，顯示即使面臨舉報拆除

風險、或是無法維修維護所引申之危險疑慮，增建對於住戶的居住效用仍為提升。

換言之，由於效用仍然大於風險，故增建能產生提供經濟誘因，使得住宅增建現

象難以根絕。建議相關單位能夠加速增建舉報與執行效率，增加拆除風險並減弱

增建效用之影響，以降低增建行為的經濟誘因，以彰顯違章建築管理之成效。 

二、增加增建議題之分析面向，進行擬訂相關政策 

本文發現，面對效用與風險之差異，導致增建邊際價格隨建物原有面積、建

物類型、違建政策與住宅價位不同而有所差別。不同情況下的增建行為，其背後

隱含的動機與需求亦有歧異。以不同價位住宅為例，對於低價位住宅而言，增建

的高邊際價格反映居民對於生活空間之急迫；但對於高價位住宅而言，增建所增

加的使用面積對居民來說可能更為錦上添花。因此建議未來討論增建相關議題時，

避免從以往單一觀點直斷地分析增建議題，而能針對原有面積、建物類型、屋齡

與價位等差異等不同情況訂定罰則差異策略，才能達到管理之成效。 

三、正視都市居民使用空間不足問題，從根本改善違建現象 

本文從效用與風險觀點，發現增建對於不動產價格有顯著正向影響。亦發現

含增建住宅多屬於小坪數住宅，且增建邊際價格於小坪數以及低價位住宅較高。

然而，增建部分並非經由產權登記的「合法面積」，表示在預算有限的情況下，

民眾多會冒著舉發風險而選擇以增建方式來擴展使用空間。隨著近年房價高漲，

選擇多「一坪」居住面積的成本將提升，導致增建與二次施工情勢更為加重。都

市民眾對使用空間需求量以及實際消費量之間的不一致，以及其欲於都市中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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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大居住面積的困難度加深，皆是市場失序之現象。故建議應擬定健全不動產市

場相關配套措施，降低房價炒作情況，讓民眾買得起具有「合法產權登記」的房

子，以更自由地選擇符合其需求的生活空間。在享有生活品質與居住安全的同時，

更能保有居住尊嚴，達到居住正義之社會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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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表：主要效果模型 

自變數 
OLS 

係數值 t 值 

房間數 0.00158 0.83 

客／餐廳數 0.0244*** 8.89 

衛浴數 0.0334*** 13.11 

Ln(屋齡) -0.0367*** -28.4 

Ln(面積) 0.985*** 248.13 

交易樓層 0.00309*** 7.15 

總樓層 0.00645*** 15.81 

完工日期 84 年後 0.130*** 34.09 

是否為大樓 0.0859*** 22.39 

士林區 0.230*** 36.33 

大同區 0.142*** 17.84 

大安區 0.667*** 102.17 

中山區 0.300*** 51.61 

中正區 0.451*** 60.61 

內湖區 0.167*** 28.37 

文山區 -0.0356*** -5.79 

北投區 -0.00358 -0.57 

松山區 0.475*** 69.04 

信義區 0.454*** 63.92 

南港區 0.135*** 18.28 
T101Q3 -0.102*** -12.9 
T101Q4 -0.0982*** -14.59 
T102Q1 -0.0623*** -9.1 
T102Q2 -0.0189*** -2.98 
T102Q3 0.0128* 1.94 
T102Q4 0.0189*** 2.9 
T103Q1 0.0362*** 5.13 
T103Q2 0.0533*** 7.76 
T103Q3 0.0428*** 6.05 
T103Q4 0.0322*** 4.69 
T104Q1 0.0456*** 6.01 
T104Q2 0.0404*** 5.52 
T104Q3 0.00836 1.1 
T104Q4 -0.00486 -0.67 
T105Q1 -0.00755 -0.9 
T105Q3 -0.0101 -1.15 
含增建 0.0326*** 11.86 

截距項 11.69*** 725.36 

R2 Adj R2= 0.9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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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李春長、游淑滿與張維倫(2012)作法，將主要效果模型(如附表)與干擾

效果模型(如表 4-1 普通最小平方法複迴歸)之調整後判定係數進行 F 檢定，得

F=4.71> F(41-38,31928-43,0.01)=3.79，顯示干擾效果後模型之調整後判定係數顯著提升。

惟分量迴歸結果與普通最小平方法複迴歸結果相似，故於此不為贅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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